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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第七屆超級籃球聯賽現場觀賽觀眾為研究對象，以台灣啤酒籃球隊

贊助廠商為例，來探討現場觀眾之球隊認同感、贊助商品牌與活動的一致性對於

贊助商品牌態度及贊助商商品購買意願之影響與其關聯性。並分析不同背景變項

的現場觀眾在各個變項中的差異情形以及比較對於球隊認同感、贊助一致性、品

牌態度以及購買意願之差異。於台北縣新莊體育館與台北市立體育館，共計發放

500份正式問卷。回收494份，有效問卷451份。問卷回收率98.8%，問卷有效率

91.3%。分別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路徑分析、描述統計，經由SPSS14.0 Ver for 

Windows套裝軟體進行分析。 

    研究結果發現，企業贊助活動之贊助一致性越高將正向的影響受試者對於贊

助商品牌態度，也直接和間接的影響購買意願。而觀眾對於受贊助球隊的球隊認

同感也顯著正向的影響贊助商的品牌態度以及購買意願。因此企業若想從事運動

贊助，必須考慮到對象的球隊認同感以及企業本身與活動間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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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eam 

identification, congruence between sponsor and event and attitude toward brand, 
purchase intention in the Taiwan Beer Basketball Team in the 7th Super Basketball 
League . It was also to compare with the variability of different background with team 
identification, sponsor and event congruency, attitude toward brand and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earch data was obtained by questionnaires. Of the 494 distributed 
questionnaires, in which 451 were viewed as valid. The data processing tool use the 
SPSS statistical software ver.14.0 for Windows, analyzed by statistical methods 
including descriptive statistics, independence t-test, reliability analysis, factor analysis, 
ANOVA, path analysis, canonical correlation.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The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related significantly. The congruence between sponsor and 
event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related significantly. The attitude toward 
brand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re positively-related significantly. 
     
Keywords: Team Identification, Sponsor and Event congruency, Attitude toward  

brand , Purchase Intention, Taiwan Beer Basketbal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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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近 來 ， 贊 助 己 經 成 為 企 業 最 熱 門 的 行 銷 工 具 之 一 ， 許 多

企 業 紛 紛 地 投 入 大 筆 的 金 錢 對 一 些 運 動 賽 事 進 行 贊 助，目 的 就

是 希 望 能 夠 藉 由 贊 助 來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並 強 化 購 買

意 願。企 業 藉 由 贊 助 運 動 賽 事 所 希 望 的 不 只 是 銷 售 量 或 品 牌 知

名 度 的 提 升 而 己，最 主 要 的 目 的 還 是 想 要 讓 企 業 與 顧 客 們 建 立

更 密 切 的 長 期 交 易 關 係 （ 程 紹 同 ， 2 0 0 1） 。 根 據 I E G在 北 美 地

區 的 調 查 ， 2 0 0 4年 運 動 贊 助 花 費 是 所 有 贊 助 類 別 中 比 例 最 高

的，達 到 6 9％。 2 0 0 7年 北 美 贊 助 支 出 金 額 為 1 4 9 . 3億 美 金。 I E G  

( 2 0 0 6 )全 球 企 業 在 贊 助 方 面 的 支 出 高 達 3 7 7億 美 金 ， 其 中 6 6 %

的 比 例 支 出 分 配 在 運 動 相 關 活 動 上 。  

    企 業 之 所 以 願 意 支 付 如 此 龐 大 金 額 於 運 動 賽 事 的 贊 助

上 ， 主 要 就 是 因 為 能 得 到 良 好 的 效 果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則 對

商 業 贊 助 行 為 和 商 業 動 機 提 出 以 下 定 義 ： 認 為 贊 助 是 一 種 投

資，可 以 利 用 金 錢 或 是 各 種 實 質 的 形 式，對 於 活 動、人 物、事

件 進 行 投 資 ， 從 這 樣 的 形 式 中 取 得 可 以 獲 利 的 商 業 機 會 。  

    因 此 如 何 讓 贊 助 達 到 最 佳 的 效 果，成 為 許 多 贊 助 學 者 研 究

的 方 向 。 G w i n n e r  ( 1 9 9 7 )認 為 贊 助 者 與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不 論 是 以 功 能 或 形 象 為 基 礎，將 藉 由 此 堅 定 的 連 結 關 係 ，

幫 助 消 費 者 將 活 動 的 形 象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相 連 結 。 J o h a r  a n d  

P h a m  ( 1 9 9 9 )的 研 究 中 驗 證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的 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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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對 消 費 者 贊 助 品 牌 回 想 度 的 影 響，結 果 顯 現，當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具 有 相 關 性 時，受 測 者 能 回 想 出 真 正 贊 助 品

牌 的 比 率 顯 著 高 於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不 具 相 關 性 的

狀 況。劉 美 琪（ 2 0 0 4）認 為 其 中 的 原 因 即 為 贊 助 活 動 與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所 影 響 。  

    而 除 了 贊 助 品 牌 要 與 贊 助 活 動 有 高 度 的 一 致 性 之 外，球 迷

對 於 贊 助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以 及 對 於 贊 助 品 牌 的 態 度，也 將 會 直 接

或 間 接 影 到 贊 助 效 果 。 B e n n e t t  ( 2 0 0 3 )研 究 指 出 ， 當 消 費 者 具

有 傾 向 特 定 品 牌 的 態 度 時，此 態 度 可 以 解 釋 未 來 購 買 行 為 的 傾

向。也 就 是 說，品 牌 態 度 可 以 顯 示 出 個 體 的 行 為 意 圖。M a d r i g a l  

( 2 0 0 1 )在 文 章 中 也 表 示 在 預 測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向 時，除 了 考 慮

態 度 外，認 同 感 也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因 此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愈 高 ， 則 企 業 贊 助 效 益 愈 明 顯 。  

    綜 合 以 上 觀 點，本 研 究 以 廣 受 歡 迎 的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現 場

球 迷 為 對 象，來 探 討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贊 助 商 品 牌 與

活 動 的 一 致 性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及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討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台

啤 球 隊 認 同 感 以 及 贊 助 商 品 牌 與 活 動 的 一 致 性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及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以 提 供 贊 助 企 業 以 及 行

銷 相 關 單 位 為 參 考 ， 其 具 體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探 討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觀 眾 對 球 隊 認 同 感、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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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 析 球 隊 認 同 感 、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關 聯 性 。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欲 探 討 的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二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活 動 與 贊 助 商 一 致 性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三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四 、 不 同 人 口 背 景 變 項 現 場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五 、 贊 助 一 致 性 是 否 會 影 響 品 牌 態 度 ？  

六 、 贊 助 一 致 性 是 否 會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七 、 球 隊 認 同 感 是 否 會 影 響 品 牌 態 度 ？  

八 、 球 隊 認 同 感 是 否 會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九 、 品 牌 態 度 是 否 會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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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範圍  

 

  本 研 究 以 第 七 屆 超 級 籃球 聯 賽 之 現 場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球

迷 做 為 問 卷 調 查 對 象，研 究 期 間 為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球 季

期 間；探 討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以 及 贊 助

商 品 牌 與 活 動 的 一 致 性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及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第五節   研究限制  

 

本 研 究 因 之 研 究 對 象 只 針 對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 因 此 本 研 究 所 得 之 結 論 無 法 推 估 到 其 他 等 級 類 別 之 運

動 賽 事 。  

 

第六節   名詞解釋  

 

一 、 球 隊 認 同 感 ：  

本 研 究 將 球 隊 認 同 感 定 義 為「 觀 眾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表 現     

關 心 及 支 持 的 程 度 」。  

二 、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間 的 一 致 性 ：  

    本 研 究 將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一 致 性 定 義 為 「 贊 助 品 牌 與 籃           

   球 賽 或 是 台 啤 籃 球 隊  

    之 間 有 形 象 上 或 是 商 品 實 用 上 的 相 關 程 度 」。  

三 、 品 牌 態 度 ：  

    本 研 究 將 品 牌 態 度 定 義 為 「 球 迷 主 觀 性 的 對 於 該 贊 助 品          

   牌 的 整 體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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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購 買 意 願 ：   

    本 研 究 將 購 買 意 願 定 義 為 「 球 迷 購 買 該 贊 助 品 牌 商 品 之    

   可 能 性 」。  

五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成 立 於 1 9 6 8 年，前 身 乃 為 台 灣 省 菸 酒 公

賣 局 金 龍 籃 球 隊 。 1 9 9 9 年 起 ， 母 公 司 為 行 銷 將 隊 名 更 為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 期 待 為 球 隊 與 產 品 注 入 活 力 及 年 輕

形 象。然 而，此 時 正 值 球 隊 陣 容 青 黃 不 接 的 時 期，公 營 體

制 面 對 外 界 競 爭 難 以 提 昇 競 爭 力。從 不 佳 的 戰 績 經 過 改 組

整 合，終 於 在 2 0 0 6 年 - 0 7 年、 0 7 年 - 0 8 年 球 季 連 拿 下 了 兩

度 總 冠 軍，達 成 二 連 霸。台 啤 的「 綠 色 奇 蹟 」締 造 了 國 內

籃 壇 的 歷 史 和 紀 錄，「 態 度 」的 精 神 凝 聚 著 每 一 位 球 員 。

陳 建 洲 身 兼 藝 人 的 身 分，積 極 運 用 人 脈 不 斷 的 幫 助 球 隊 曝

光，搭 配 媒 體 的 促 銷 宣 傳，成 功 建 立 台 啤 男 籃 的 企 業 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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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節 重 點 在 於 探 討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與 資 料 統 整，用

以 了 解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問 題 並 確 立 研 究 架 構。本 章 共 分 為 六 節 ；

第 一 節 為 運 動 贊 助 的 相 關 文 獻 ， 第 二 節 為 球 隊 認 同 感 相 關 理

論，第 三 節 為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間 的 一 致 性 相 關 理 論，第 四 節 為

品 牌 態 度 相 關 理 論，第 五 節 為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文 獻、第 六 節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第一節  運動贊助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贊 助 的 定 義  

贊 助 是 為 了 獲 得 對 於 該 項 事 件 或 活 動 的 直 接 關 係 ， 達 成 企

業 行 銷 目 的 或 媒 體 目 標、或 為 了 經 由 活 動 取 得 商 業 機 會，藉 以

建 立 起 企 業 與 顧 客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因 此，本 章 節 將 探 討 運 動

贊 助 對 贊 助 企 業 之 影 響 ， 來 瞭 解 運 動 贊 助 的 重 要 性 。  

M a C a r v i l l e  a n d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則 以 企 業 與 運 動 贊 助 組 織

間 相 互 交 換 過 程 說 明 認 為 贊 助 應 是 一 種 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者 之

間 的 交 換 過 程。定 義 運 動 贊 助 為「 企 業 提 供 運 動 組 織、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或 是 運 動 員 等 所 需 的 任 何 物 資，包 括 資 金、產 品 、

服 裝、器 材、技 術 及 服 務，並 藉 此 贊 助 關 係 成 就 企 業 行 銷 的 目

的 。  

O t k e r  ( 1 9 8 8 )則 強 調 涉 及 贊 助 管 理 面 的 相 關 活 動，認 為 商 業

贊 助 是 企 業 為 了 特 定 的 行 銷 或 溝 通 目 標，所 購 買 或 發 展 對 某 事

件、某 團 隊 或 某 群 體 的 聯 想。張 在 山（ 1 9 9 1）指 出 企 業 在 行 有

餘 力 下 捐 助 或 是 出 自 於 慈 善 的 動 機 以 金 錢 或 物 質 的 方 式 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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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請 求 團 體。而 這 使 得 贊 助 長 久 以 來 被 社 會 大 眾 所 誤 解，將「 贊

助 」和「 慈 善 捐 助 」等 類 似 的 概 念 混 淆，直 到 近 期「 贊 助 」才

跳 脫 出 過 去 的 刻 板 印 象，而 形 成 一 種 互 惠 互 利 關 係 的 概 念。本

研 究 將 贊 助 定 義 的 文 獻 彙 整 表 2 - 1所 示 。  

 

表 2 - 1 贊 助 定 義 之 彙 總 表  

學 者  定 義  

 

S a n d l e r a n d  S h a n i  ( 1 9 8 9 )  

定 義 贊 助 為 ： 一 個 組 織 直 接 提

供 資 源 給 一 個 事 件 或 活 動 ， 以 交

換 與 此 事 件 或 活 動 的 直 接 關 係 。  

 

 

 

A b r a t t  a n d  G r o b l e r  ( 1 9 8 9 )  

 

  贊 助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主 要 是 公 共

關 係 與 廣 告 ， 它 沒 有 銷 售 人 員 參

與 其 中 ， 因 此 大 部 分 的 人 不 會 排

斥 它 ， 而 會 去 注 意 它 所 傳 達 的 訊

息 ， 因 此 更 容 易 將 企 業 所 要 傳 達

的 訊 息 成 功 地 傳 遞 給 消 費 者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  

    商 業 贊 助 行 為 和 商 業 動 機 提

出 以 下 定 義 ： 認 為 贊 助 是 一 種 投

資 ， 可 以 利 用 金 錢 或 是 各 種 實 質

的 形 式 ， 對 於 活 動 、 人 物 、 事 件

進 行 投 資 ， 從 這 樣 的 形 式 中 取 得

可 以 獲 利 的 商 業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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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1贊 助 定 義 之 彙 總 表 (續 )  

 

 

楊 炳 韋 （ 1 9 9 5）  

企 業 基 於 社 會 責 任 或 其 他 行

銷 目 的 ， 以 提 供 有 形 的 財 貨 或 無

形 的 勞 務 等 方 式 ， 參 加 對 社 會 整

體 公 益 有 貢 獻 的 活 動 ， 活 動 範 圍

包 含 教 育 、 文 化 藝 術 、 體 育 、 醫

療 保 健 、 環 保 、 慈 善 關 懷 、 宗 教

和 軍 事 國 防 等 。  

 

 

 

 

程 紹 同 （ 2 0 0 1）  

運 動 贊 助 是 透 過 利 益 交 換 的

過 程 ， 以 維 持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和 資

源 供 應 者 之 間 的 商 業 夥 伴 關 係 ，

並 藉 此 達 成 彼 此 既 定 之 組 織 目

標 。 利 益 交 換 的 方 式 ， 常 以 體 育

運 動 組 織 授 與 資 源 供 應 者 一 些 權

利 ， 使 其 行 銷 活 動 可 與 該 組 織 /活

動 結 合 並 發 揮 效 能 ； 而 資 源 供 應

者 則 以 資 金 、 產 品 物 資 、 服 務 技

術 或 人 力 等 資 源 協 助 該 組 織 /活

動 。  

註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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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贊 助 的 效 益  

M e e n a g h a n  ( 1 9 8 3 )認 為 企 業 贊 助 的 目 標 可 以 分 為 三 類 ：  

（ 一 ）媒 體 目 標：企 業 藉 由 贊 助 可 以 達 到 有 效 媒 體 宣 傳 效 益 或

接 觸 目 標 市 場 。  

（ 二 ）行 銷 目 標：加 強 企 業 所 屬 的 品 牌 推 廣、引 發 購 買 意 願 或

促 進 銷 售 成 長 。  

（ 三 ）廣 泛 的 企 業 目 標：通 常 以 形 象 為 基 礎，創 造 或 維 持 一 個

有 信 用 、 受 歡 迎 的 企 業 形 象 。 M e e n a g h a n  ( 1 9 9 1 )認 為 ， 贊 助 在

行 銷 溝 通 上 扮 演 越 來 越 重 要 的 角 色，其 原 因 包 括：廣 告 成 本 增

加、贊 助 效 益 受 到 證 實、贊 助 活 動 的 媒 體 覆 蓋 率 日 增、傳 統 溝

通 方 式 之 效 率 遞 減 等，也 因 此，贊 助 漸 能 取 代 傳 統 的 行 銷 溝 通

組 合 。  

M a d r i g a l  ( 2 0 0 1 )指 出 透 過 贊 助 的 活 動 本 身 吸 引 了 許 多 觀

眾，同 時 也 將 活 動 的 核 心 價 值 傳 遞 給 觀 眾，而 贊 助 者 即 希 望 消

費 者 將 所 體 認 到 的 活 動 價 值 移 轉 到 其 品 牌 或 服 務 上 。  

H o w a r d  a n d  C r o m p t o n  ( 1 9 9 5 )提 出 了 四 類 贊 助 效 益 ， 分 別

是 ：  

（ 一 ） 產 品 認 識 的 增 加 （ i n c r e a s e d  a w a r e n e s s） ： 1 .介 紹 新

產 品 、 2 .在 新 的 目 標 市 場 中 引 薦 既 有 產 品 、 3 .迴 避 電 視 禁 播

菸 酒 產 品 廣 告 的 禁 令 。  

（ 二 ） 企 業 形 象 的 強 化（ i m a g e  e n h a n c e m e n t）： 1 .樹 立 新 產

品 形 象 、 2.強 化 現 有 產 品 形 象、3 .改 變 消 費 者 現 有 的 認 知、 4 .

中 和 負 面 訊 息、 5 .建 立 員 工 與 經 銷 商 對 產 品 的 榮 譽 感 、 6 .協

助 招 募 員 工 。  

（ 三 ） 產 品 試 用 或 銷 售 機 會 的 把 握 （ p r o d u c t  t r i a l  o r  s a l 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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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p p o r t u n i t i e s）： 1 .提 供 試 用 品 給 潛 在 顧 客、  2 .透 過 各 種 銷 售

方 式 激 發 產 品 銷 售 量 的 提 昇、  3 .  創 造 現 場 銷 售 機 會 、 4 .促

進 現 有 產 品 的 銷 售 方 式、5 .化 現 有 產 品 形 象 。  

（ 四 ） 禮 遇 機 會 的 獲 取 （ h o s p i t a l i t y） ： 1 .藉 此 發 展 與 主 要

顧 客 、 經 銷 商 與 員  工 的 良 好 關 係 、 2 .藉 此 刺 激 企 業 內 部 的

士 氣 。  

國 內 學 者 程 紹 同（ 2 0 0 1）認 為，除 了 上 述 四 大 功 效 外，贊

助 也 可 以 達 到「 壟 斷 市 場 」的 效 果。在 現 今 贊 助 協 議 內 容

中，對 於 屬 同 質 性 產 品 的 贊 助 商，幾 乎 都  採 取 「 排 他 性 」

（ e x c l u s i v i t y） 的 處 理 原 則 。 如 此 ， 企 業 不 僅 可 獨 享 贊 助

成 果 ，  也 可 藉 此 在 活 動 中 ， 將 企 業 自 身 的 主 要 競 爭 對 手

完 全 封 殺 於 目 標 市 場 之 外 。  

黃 淑 汝 （ 1 9 9 9） 則 將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分 為 以 下 三 類 ：  

  （ 一 ）與 產 品 銷 售 直 接 相 關，如：促 銷、增 進 產 品 知 名 度 、

改 變 消 費 者 的 行 為 。  

  （ 二 ）與 產 品 銷 售 間 接 相 關，如：提 昇 企 業 形 象、增 加 企 業

知 名 度 、 媒 體 宣 傳 等 。  

  （ 三 ）與 產 品 銷 售 無 關，如：善 盡 社 會 責 任、激 勵 員 工、企

業 主 個 人 理 念 、 節 稅 、 加 強 社 區 關 係 等 。  

三 、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S l e i g h t  ( 1 9 8 9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指 「 一 種 存 在 於 資 源 供 應

者 與 運 動 事 件 ／ 活 動 或 運 動 組 織 之 間 的 商 業 關 係；資 源 供 應 者

提 供 資 金、資 源 或 服 務，運 動 事 件 ／ 活 動 或 運 動 組 織 便 授 予 一

些 權 利，以 及 可 作 為 商 業 效 益 之 相 關 利 益 以 為 回 饋。」由 此 可

見 運 動 贊 助 是 一 種 利 益 交 換 的 過 程 ， 使 贊 助 雙 方 互 蒙 其 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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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r o o k s  ( 1 9 9 0 )則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從 一 個 運 動 組 織 購 買 權

利 (不 論 這 權 利 是 以 現 金、產 品 或 服 務 方 式 支 付 )，並 藉 由 既 定

的 各 種 活 動 及 形 象 的 使 用，來 與 運 動 的 符 號 產 生 連 結，以 追 求

企 業 的 宣 傳 和 目 標 對 象 的 鎖 定 ， 進 而 達 成 企 業 的 效 益 。  

    S t o t l a r  (2 0 0 1)更 指 出 運 動 吸 引 企 業 贊 助 的 因 素 包

括 ： （ 1 ） 運 動 吸 引 大 眾 的 興 趣、（ 2 ）運 動 可 以 成 功 轉 移

商 品 形 象、（ 3 ）運 動 可 提 供 雙 重 報 導（ 即 企 業 曝 光 率 ）。  

M c C a r v i l l e  a n s  C o p e l a n d ( 1 9 9 4 )則 從 企 業 的 角 度 來 定 義 運

動 贊 助，他 們 認 為 運 動 贊 助 是「 企 業 提 供 運 動 組 織、運 動 競 賽

與 活 動，或 是 運 動 員 所 需 的 任 何 東 西，包 括：資 金、產 品、服

裝、器 材、技 術 及 服 務 等，並 藉 此 贊 助 關 係，來 達 到 企 業 行 銷

的 目 的 。 」  

黃 淑 汝（ 1 9 9 9）在 觀 察 了 現 代 的 運 動 贊 助 之 後，定 義 運 動

贊 助 為「 透 過 利 益 交 換 的 方 式 來 進 行，贊 助 企 業 以 提 供 金 錢 或

產 品 的 形 式，將 運 動 贊 助 作 為 與 顧 客 溝 通 的 方 式，運 動 本 身 藉

由 運 動 贊 助 的 資 源，可 以 將 活 動 辦 得 更 好，而 企 業 則 透 過 贊 助

的 方 式，達 到 其 提 高 知 名 度、企 業 形 象 或 實 質 銷 售 業 績 等 效 益。 

S t o t l a r ( 2 0 0 1 )認 為 ，贊助運動往往有雙重的曝 光 機 會 ， 除

了 有 現 場 的 促 銷 活 動；還 有 隨 後 媒 體 的 報 導。例如老 虎 伍 茲 在

第 一 次 贏 得  P G A美國職業高爾夫球協會名人賽冠軍後的一 年 半

內，四 次 登 上 運 動 畫 刊 封 面，同 時 財 富 雜 誌 和 商 業 周 刊 也 跟 進

炒 作 伍 茲 現 象，伍 茲 的 知 名 度 一 夕 暴 增，身 價 暴 漲。他 強 調 ，

你可以用 錢 買 到 運 動 畫 刊 的 封 底，但 是 再 多 的 錢 也 買 不 到 它 的

封 面 ， 這對贊助伍茲的廠商而言 ， 是最有價值的回饋。  

針 對 近 年 來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之 研 究 日 益 增 加，本 研 究 將 國 內

學 者 之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相 關 研 究 文 獻 彙 整 表 2 - 2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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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2運 動 贊 助 效 益 文 獻 彙 整 表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柳 旻 秀  

（ 2006）  

 

 

以 消 費 者 態 度 分 析 企

業 贊 助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效 益 之 研 究  

消 費 者 對 於 職 業 棒 球 運 動 的 態 度

愈 正 面 時 ， 運 動 贊 助 的 知 名 度 效

益、形 象 效 益 及 促 購 度 效 益 就 會 愈

顯 著；消 費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的 態 度 愈

正 面，運 動 贊 助 的 知 名 度 效 益 及 形

象 效 益 愈 顯 著，但 促 購 度 效 益 並 不

顯 著 。  

林 佑 昇   

（ 2006）  

企 業 贊 助 國 際 賽 事 對

品 牌 忠 誠 度 影 響 之 研

究 。  

消 費 者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達 一 致 性

時，透 過 品 牌 態 度 和 品 牌 形 象 移 轉

會 對 品 牌 忠 誠 度 產 生 顯 著 的 影 響。

張 智 翔  

（ 2007）  

消 費 者 對 賽 事 之 贊 助

企 業 的 品 牌 印 象 與 購

買 意 圖 之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於 賽 事 之 認 知

地 位 、 對 於 贊 助 者 之 態 度 、 誠 意 、

普 遍 性，以 及 贊 助 者 與 賽 事 之 適 合

度 對 品 牌 印 象 皆 有 顯 著 影 響 。  

黃 彥 豪

（ 2007）  

企 業 贊 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對 台 灣 消 費 者 品

牌 認 知 與 購 買 動 機 影

響 之 研 究 。  

一、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的 品 牌 認 知 與 購 買 動 機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二、消 費 者 對 企 業 贊 助 奧 運 的 品 牌

認 知 之 感 受 程 度 以「 品 牌 聯 想 」為

最 高 、「 知 覺 品 質 」次 之 、「 品 牌 知

名 度 」 為 最 低 。  

註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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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運 動 贊 助 蓬 勃 發 展 以 來，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研 究 也 越 來 越

重 要，在 運 動 贊 助 效 益 的 衡 量 上 若 未 考 慮 球 迷 的 因 素，則 衡 量

的 結 果 較 不 具 有 意 義；不 管 是 任 何 球 隊，球 迷 對 所 支 持 球 隊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之 間 的 關 係、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購 買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及 贊 助 廠 商 與 球

隊、活 動 間 的 一 致 性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購 買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係，根 據 上 述 文 獻 探 討，企 業 之 所 以 贊 助 運 動 賽 會，主 要 是 希

望 藉 由 贊 助 活 動 提 升 品 牌 知 名 度，進 而 提 升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品 牌

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於 是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贊 助 商 贊 助 活 動 後 對 於 購

買 意 願 以 及 品 牌 態 度 之 提 升 進 行 探 討 。  

    

第二節  球隊認同感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認 同 的 定 義 ：  

    在 T a j f e l  a n d  T u r n e r  ( 1 9 8 5 )提 出 的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裡 認 為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概 念 ( s e l f - c o n c e p t )是 一 種

認 知。自 我 概 念 可 分 為 兩 個 部 份；分 別 為「 個 人 認 同 」( p e r s o n a l  

i d e n t i t y )及 「 社 會 認 同 」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 個 人 認 同 反 映 出 具

體 的 個 人 特 質，如 生 理、心 理 及 個 人 特 徵 …等 特 質 所 做 的 自 我

定 義。而 社 會 認 同 是 由 團 體 中 衍 生 出 來，如 種 族、國 籍、宗 教、

球 隊、學 校 …來 定 義 自 己，如 此 歸 屬 某 特 定 團 體 的 團 體 身 分 ，

稱 為「 團 體 認 同 」 ( g r o u p  i d e n t i t y )。 組 織 認 同 是 發 展 最 為 成 熟

的 理 論，就 是 將 組 織 認 同 感 視 為 一 種 形 式 的 社 會 認 同，在 此 概

念 裡 ， 人 們 往 往 將 自 己 或 自 己 所 有 的 一 切 視 為 特 定 的 社 會 認

定。透 過 認 知 上 的 歸 類 過 程 而 發 生，在 這 樣 的 情 形 之 下，個 體

將 會 朔 造 出 具 有 組 織 成 員 資 格 的 自 我 類 別，並 強 調 與 其 他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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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間 的 相 似 性，同 時 也 會 突 顯 出 自 己 與 組 織 外 成 員 間 的 不 同

點 (  B e r g a m i ,  2 0 0 0） 。  

    K a g a n  ( 1 9 5 8 )則 強 調 認 同 的 「 認 知 」 部 分 ， 他 認 為 「 認 同

是 一 種 獲 得 個 人 內 在 認 知 的 反 應，此 種 反 應 的 內 容 是 以 被 認 同

對 象 的 性 質 或 特 性 成 為 個 人 心 理 結 構 的 一 部 份，人 們 會 將 被 認

同 對 象 所 發 生 的 事 情 視 為 如 同 發 生 在 自 己 身 上 一 般 」。明 星 認

同 就 是 個 體 經 過 認 知 的 反 應，肯 定 明 星 的 性 質 與 特 性，進 而 在

明 星 與 自 己 間 產 生 了 感 同 身 受 的 替 代 式 的 情 感 。  

    認 同 感 會 發 生 於 在 個 人 認 同 與 團 體 認 同 間。關 於 各 學 者 對

於 認 同 的 定 義 ， 整 理 出 以 下 四 點 ：  

（ 一 ） 認 同 是 一 種 價 值 內 化 的 過 程  

認 同 於 某 一 對 象 的 過 程，自 會 將 該 對 象 的 價 值、思 想 等 內

化 為 自 己 的 價 值、思 想，是 接 受 一 套 價 值 模 式，認 同 是 接 受 一

套 價 值 模 式，並 將 此 價 值 模 式 內 化 到 個 人 心 中 的 學 習 過 程（ 朱

龍 祥 ， 1 9 9 7）。  

  （ 二 ） 認 同 是 一 種 行 為 的 傾 向 ， 趨 向 於 楷 模 的 行 為 表 現  

認 同 表 現 於 行 為 的 傾 向 。 是 「 想 成 為 某 人 的 傾 向 」 或 解

釋 為 一 個 人 尋 求 和 另 一 個 人 在 某 一 方 面 相 似 的 傾 向。也 是 一 種

心 理 傾 向，此 傾 向 會 使 其 在 感 覺、思 想、態 度 及 行 動 上 模 擬 他

人，這 種 對 他 人 的 整 個 人 格 所 產 生 的 全 面 性、持 久 性 的 模 仿 學

習 即 為 認 同 作 用 （ 張 春 興 ， 1 9 8 7）。  

  （ 三 ） 認 同 是 一 種 心 理 過 程  

    認 同 是 一 種 為 增 強 和 其 認 同 對 象 一 致 性 的 過 程，是 一 種 心

理 過 程，藉 由 這 個 過 程，個 體 的 行 為 使 他 去 堅 定 他 和 另 一 個 人

(模 範 )相 似 的 知 覺。在 社 會 心 理 學 上 的 認 同，是 將 自 己 和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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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體 或 參 考 團 體 緊 密 連 繫 在 一 起，並 採 取 他 們 的 目 標 和 價 值 ，

及 設 想 其 分 享 他 人 或 團 體 的 經 驗 之 過 程 （ 張 春 興 ， 1 9 8 7） 。  

  （ 四 ） 認 同 是 一 種 社 會 化 的 過 程  

    認 同 楷 模 的 過 程，即 是 一 種 社 會 化 的 過 程，是 一 個 人 將 其

思 想、感 情 與 行 動 採 取 所 認 定 的 模 範 的 型 式 展 現 出 來；亦 是 在

個 人 社 會 化 程 序 中，選 擇 他 人 的 行 為，內 化 於 自 己 的 行 為 體 系

中 （ 張 春 興 ， 1 9 8 7） 。  

    而 在 T a j f e l  a n d  T u r n e r  ( 1 9 8 5 )的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中 認 為 ，

人 們 會 有 團 體 身 份 相 互 比 較 的 趨 力 ， 在 群 際 間 的 比 較 過 程

中 ， 會 追 求 他 們 所 歸 屬 團 體 身 份 的 正 向 評 價 ， 因 此 有 「 內 團

體 偏 私 行 為 」(i n - g r o u p  f a v o r i t i s m)之 現 象。而「 內 團 體 偏 私

行 為 」即 一 個 人 對 所 屬 群 體 的 認 同，其 實 是 自 我 認 同 之 延 伸，

在 內 外 團 體 並 存 的 情 形 下 ， 一 般 人 傾 向 對 內 團 體 成 員 有 好

感 ， 而 排 斥 團 體 外 之 成 員 ， 即 所 謂 的 內 團 體 偏 私 行 為 。  

      

二 、 球 隊 認 同 感 的 定 義 ：  

  F i s h e r  a n d  Wa k e f i e l d  ( 1 9 9 8 )認 為 人 們 除 了 會 對 特 定 形 式

的 運 動 感 到 興 趣 外，也 會 將 其 興 趣 表 現 在 所 支 持 的 特 定 球 隊 。

實 證 研 究 發 現，與 個 人 相 關 性 的 事 物、狀 態 或 行 動，也 就 是 領

域 涉 入，有 利 於 發 展 對 特 定 團 體 的 認 同 感。並 指 出 個 人 會 被 自

己 嚮 往、喜 歡 的 事 物 所 吸 引，以 職 業 運 動 員 來 看，其 優 秀 的 技

巧 與 才 能 對 於 人 們 會 產 生 吸 引 效 果。此 外，球 員 是 球 隊 中 的 重

要 成 員，其 表 現 的 情 況 不 僅 會 影 響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支 持，亦 會 對

球 隊 認 同 發 生 作 用。認 為 球 隊 認 同 是 組 織 認 同 的 特 殊 例 子，將

球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所 知 覺 到 的 關 連 性，以 及 將 球 隊



 16

勝 負 視 為 與 自 身 相 關 的 經 驗 ，  認 為 球 隊 認 同 是 球 迷 知 覺 到 自

己 和 球 隊 是 一 體 的 ，  並 將 球 隊 成 敗視 為 自 己 切 身 體 驗 一 般

(M a e l  &  A s h f o r t h ,  1 9 9 2)。  

Ta j f e l  ( 1 9 7 8 )指 出 個 人 會 將 自 己 歸 納 到 某 一 類 別 ， 亦 即

個 人 會 認 為 自 己 是 某 球 隊 的 球 迷 ， 並 將 自 己 歸 屬 於 某 球 隊 團

體 ， 其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言 行 舉 止 ， 也 會 讓 別 人 清 楚 的 知 道 他 是

某 球 隊 的 球 迷 。 將 球 隊 認 同 定 義 為 個 人 對 某 特 定 運 動 球 隊 表

現 愛 慕 或 關 心 的 程 度 ， 並 且 從 球 迷 自 我 本 身 的 看 法 與 朋 友 對

自 己 的 看 法 來 衡 量 認 同 感 程 度 ( Wa n n  &  B r a n s c o m b e ,  1 9 9 3 )。  

  劉 雅 慧（2 0 0 5）一 個 球 隊 組 成 就 好 比 一 個 企 業 組 織 型 態，

每 個 人 各 司 其 職 、 各 有 所 長 ， 而 當 人 們 （ 如 球 迷 ） 的 自 我 概

念 與 他 所 知 覺 到 的 組 織 （ 如 球 隊 ） 有 相 同 的 特 質 時 ， 就 會 將

自 己 視 為 組 織 的 一 員 ， 進 而 對 其 產 生 組 織 認 同 。 而 在 觀 賞 者

運 動 中 ， 當 人 們 有 共 同 的 目 標 及 認 同 感 時 ， 就 會 組 成 一 個 團

體，且 對 此 團 體 的 經 歷、象 徵、共 同 分 享 的 目 標 等 感 到 自 豪 。 

  簡 慶 哲 （1 9 8 9） 指 出 球 迷 除 了 可 以 藉 由 觀 賞 比 賽 ， 與 同

儕 相 處 時 增 加 討 論 的 話 題 ， 成 為 建 立 認 同 群 體 的 方 法 之 外 ，

也 可 以 從 球 隊 球 員 身 上 獲 得 一 種 對 楷 模 的 認 同 ， 透 過 仿 效 來

找 尋 自 我 。  

三 、 球 隊 認 同 感 相 關 研 究  

  許 黛 君 （2 0 0 4） 則 認 為 當 球 迷 具 有 明 星 認 同 時 ， 容 易 引

發 替 代 式 的 情 感 ， 甚 至 是 希 望 成 為 明 星 的 行 為 傾 向 ， 故 當 贊

助 商 選 擇 運 動 明 星 作 為 產 品 代 言 人 時 ， 若 球 迷 對 該 運 動 明 星

具 有 明 星 認 同 ， 則 可 能 希 望 藉 由 使 用 其 所 代 言 的 產 品 之 行

為 ， 表 現 其 與 該 明 星 具 有 一 致 的 價 值 觀 。 且 當 球 迷 對 球 隊 具

有 團 隊 認 同 時 ， 可 能 將 認 同 的 情 感 移 轉 至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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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並 會 將 支 持 球 隊 的 行 為 視 為 對 球 隊 認 同 的 表 現 。  

L e e u w e n  a n d  D a n i e l  ( 2 0 0 2 )區 別 於 其 他 行 業 影 響 體 育 觀 眾

滿 意 度 的 兩 個 獨 特 因 素 是「 俱 樂 部 認 同 感 」和「 贏 /輸 現 象 」。

「 俱 樂 部 認 同 感 」是 基 於 社 會 認 同 感 理 論 的 一 種 組 織 認 同 感 ，

如 個 體 將 自 己 定 義 為 某 個 俱 樂 部 的 一 部 分。透 過 對 社 會 認 同 感

理 論 的 分 析 研 究，他 們 得 出「 俱 樂 部 認 同 感 」對 顧 客 期 望、感

知 的 績 效 、 失 驗 和 顧 客 滿 意 度 都 有 影 響 。  

  A r n e t t  a n d  L a v e r i e  ( 2 0 0 0 )研 究 發 現 當 球 迷 對 於 所 支 持 球

隊 擁 有 較 高 的 認 同 感 時，球 迷 的 對 於 球 隊 相 關 的 產 品、服 務 或

球 賽 的 再 購 意 願 或 支 持 行 為 都 將 會 被 加 強。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的

程 度 會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購 買 贊 助 者 產 品 的 意 向 及 行 為，高 度 認 同

感 的 球 迷 會 比 低 度 認 同 感 的 球 迷 較 有 可 能 去 購 買 有 球 隊 商 標

的 產 品 或 抵 達 現 場 觀 賞 比 賽 ( F i s h e r  &  Wa k e f i e l d ,  1 9 9 8 )。

M a d r i g a l  ( 2 0 0 0 )依 據 社 會 認 同 理 論 來 解 釋 球 迷 對 被 贊 助 球 隊

之 情 感 上 的 連 結 或 愛 慕，並 認 為 消 費 者 有 可 能 將 認 同 的 情 感 移

轉 至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上 。  

   因 此 ， 由 上 述 文 獻 可 以 得 知 ， 球 隊 認 同 感 也 可 表 示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支 持 的 程 度。讓 球 迷 在 支 持 球 隊 中 得 到 一 種 歸 屬 感 。

因 此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明 顯 的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以 及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也 就 是 說 當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越 高 時，球 迷 對 於

球 隊 的 相 關 產 品、對 產 品 的 正 向 態 度 也 會 越 高，購 買 意 願 也 相

對 提 昇 。  

四、球 隊 認 同 感 與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關 聯 性 相 關 文 獻  

莊 旻 潔（ 2 0 0 2）亦 指 出，當 消 費 者 對 球 隊 之 認 同 程 度 越 高

時 ， 對 產 品 之 正 向 態 度 也 會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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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雅 慧（ 2 0 0 5）以 職 棒 球 迷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為 核 心，進 一 步

探 討 球 迷 的 球 隊 認 同 感、運 動 參 與 程 度，與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權 益

和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間 的 關 聯 性。研 究 結 果 顯 示，企 業 藉 由 運 動

贊 助 的 手 法，確 實 能 夠 將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轉 移 至 本 身 的 品

牌 權 益，使 得 品 牌 形 象 獲 得 強 化 效 果，進 而 引 發 球 迷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許 黛 君（ 2 0 0 4）在 研 究 中 發 現 當 球 迷 對 某 一 球 隊 具 有 高 度

認 同 時，若 球 迷 獲 知 某 企 業 為 其 支 持 球 隊 的 贊 助 廠 商 時，可 能

會 單 純 為 了 表 示 其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與 支 持，而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  

何 信 賢（ 2 0 0 6）探 討 了 職 棒 球 迷 之 球 隊 認 同 感、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知 名 度、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形 象 與 球 迷 對 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的 現 況、差 異 及 其 關 係，研 究 所 得 結 果 發 現 受 訪 球

迷 對 所 支 持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品 牌 形 象 、 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皆 具 有 較 正 向 的 影

響 。  

M a d r i g a l  ( 2 0 0 1 )也 表 示 在 預 測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時，除 了

考 慮 態 度 外，認 同 感 也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因 素，證 實 消 費 者 對

團 隊 的 認 同 感 與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態 度 存 在 正 相 關，因 此 消 費

者 對 特 定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愈 高 ， 則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隨 之 提 高 。

G w i n n e r  a n d  S w a n s o n  ( 2 0 0 3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出 團 隊 認 同 感 與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有 正 向 的 關 係 。  

在 本 節 中 ， 首 先 藉 由 文 獻 的 回 顧 發 現 ， 當 球 迷 具 有 球

隊 認 同 時 ， 易 引 發 替 代 式 的 情 感 ， 故 當 贊 助 商  選 擇 球 隊

作 為 贊 助 對 象 時 ， 若 球 迷 對 該 球 迷 具 球 隊 認 同 ， 則 可 能 希

望 藉 由 使 用 其 所 贊 助 商 的 產 品 之 行 為 ， 表 現 其 與 該 球 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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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致 的 價 值 觀 。 再 者 ， 根 據 由 上 述 文 獻 整 理 可 得 知 團 隊 認

同 的 定 義 ， 當 球 迷 對 球 隊 具 有 團 隊 認 同 時 ， 可 能 將 認 同 的

情 感 移 轉 至 贊 助 企 業 的 產 品 上 ， 並 會 將 支 持 球 隊 的 行 為 視

為 對 球 隊 認 同 的 表 現 。 因 此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明 顯 的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以 及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 本 文 在 此 認 為 當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越 高 時 ，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的 相 關 產 品 、 對 產 品 的

正 向 態 度 也 會 越 高 ， 購 買 意 願 也 相 對 提 昇 。  

 

第 三節  贊助與活動間的一致性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一 致 性 的 定 義      

一 致 性 通 常 被 用 來 表 示 消 費 者 相 似 的 知 覺 ， 在 贊 助 方 面 ，

學 者 認 為 一 致 性 是 以 贊 助 者 與 活 動 間 的 直 接 或 非 直 接 相 關 為

基 礎 ( M c D o n a l d ,  1 9 9 1 )。 G w i n n e r  ( 1 9 9 7 )將 一 致 性 分 為 兩 類 ：

功 能 相 似 型 ( f u n c t i o n a l - b a s e d  s i m i l a r i t y )， 指 贊 助 者 的 產 品 在

贊 助 活 動 當 中 被 使 用。像 是 運 動 員 接 受 贊 助 廠 商 提 供 的 球 具 、

球 鞋 等 。 在 比 賽 中 直 接 使 用 該 贊 助 商 產 品 ； 以 及 形 象 相 似 型

( i m a g e - b a s e d  s i m i l a r i t y )， 指 贊 助 者 的 形 象 與 活 動 相 一 致 。 例

如 贊 助 廠 商 與 該 活 動 雖 然 雖 無 直 接 的 關 連 性，可 能 是 其 他 與 活

動 無 直 接 相 關 的 產 業，但 在 消 費 者 的 觀 點 上 同 時 都 具 備 某 些 特

定 的 屬 性 或 觀 感 。  

二 、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間 的 一 致 性  

    贊 助 者 品 牌 與 被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是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此 贊 助 之 評 價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 L y n c h  a n d  S c h u l e r  ( 1 9 9 4 )在 廣

告 代 言 人 與 產 品 屬 性 間 一 致 性 以 基 模 理 論 的 方 式 做 進 一 步 的

推 論，分 析 屬 性 一 致 或 不 一 致 的 情 境 中，代 言 人 基 模、產 品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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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和 產 品 基 模 的 可 能 變 化。 G w i n n e r ( 1 9 9 7 )  認 為 贊 助 者 與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不 論 是 以 功 能 或 形 象 為 基 礎，將 藉 由 此 堅

定 的 連 結 關 係，幫 助 消 費 者 將 活 動 的 形 象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相 連

結 。  

     劉 美 琪 （ 2 0 0 4） 認 為 成 功 贊 助 活 動 的 關 鍵 ， 必 須 注 意 三

件 事 項，分 別 為 活 動 與 產 品 間 的 吻 合 度、產 品 的 曝 光 度 與 長 期

的 誠 意。其 中 有 關「 活 動 與 產 品 間 的 吻 合 度 」其 認 為 由 於 企 業

贊 助 活 動 的 類 型 越 來 越 多 元 化 ， 不 同 的 活 動 就 會 有 不 同 的 效

果，因 為 活 動 的 本 身 就 會 注 入 不 同 的 意 義 和 形 象，因 此 在 選 擇

贊 助 活 動 時，應 該 特 別 考 慮 是 否 與 企 業 本 身 的 特 質 相 符 合，尤

其 對 於 長 期 的 活 動 而 言，贊 助 活 動 與 企 業 搭 配 得 宜，才 能 累 積

企 業 無 形 的 資 產，讓 贊 助 的 投 資 報 酬 效 益 增 高，而 企 業 與 贊 助

活 動 的 配 合 性 可 以 從 三 方 面 來 了 解 ：  

   （ 一 ）產 品 的 吻 合 度：例 如 M I Z U N O  棒 球 用 品 贊 助 中 華 職

棒，這 種 在 產 品 上 與 所 贊 助 的 主 題，有 很 高 的 一 致 性，因 為 棒

球 球 員 打 打 棒 球 需 要 穿 戴 手 套、球 鞋，即 為 產 品 與 所 贊 助 主 體

搭 配 十 分 相 關 的 例 子 。  

   （ 二 ） 形 象 的 吻 合 度 ： 指 企 業 本 身 的 形 象 、 或 期 望 達 到 的

形 象 ， 為 與 所 贊 助 活 動 所 帶 出 來 的 形 象 之 間 必 須 相 關 。  

   （ 三 ） 目 標 對 象 的 吻 合 ： 企 業 或 品 牌 所 訴 求 的 消 費 者 ， 對

贊 助 活 動 的 利 益 相 關 人 （ 尤 其 指 活 動 參 與 者 ） 必 須 一 致 。  

    大 多 數 的 贊 助 學 者 及 文 獻 認 為 贊 助 品 牌 和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有 合 適 的 一 致 性 才 是 有 價 值 得 贊 助 ( M c D o n a l d ,  1 9 9 1 )。 T u r c o  

( 1 9 9 4 )企 業 在 投 入 贊 助 行 為 時，可 藉 由 運 動 競 賽 及 活 動 與 產 品

概 念 的 連 結 ， 來 增 進 產 品 的 形 象 。 活 動 與 贊 助 者 若 沒 有 一 致

性 ， 則 會 妨 礙 消 費 者 對 此 兩 者 之 間 的 形 象 聯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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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贊 助 一 致 性 與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關 聯 性 相 關 文 獻  

    企 業 贊 助 的 動 機 不 論 是 基 於 提 升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於 贊 助 品

牌 的 態 度 或 是 購 買 意 願，所 贊 助 的 活 動 形 象 與 廠 商 形 象 的 一 致

皆 是 贊 助 決 策 最 主 要 的 準 則。贊 助 廠 商 與 活 動 間 不 論 是 在 在 形

象 上 還 是 功 能 上 找 到 彼 此 的 一 致 性，才 能 發 揮 贊 助 的 效 益，表

2 - 3為 相 關 領 域 之 研 究 。  

 

 

 

表 2-3 贊 助 一 致 性 相 關 研 究 之 彙 總 表 

學 者  結 果  

 

M c D o n a l d  ( 1 9 9 1 )  

研 究 中 指 出 一 致 性 被 定 義 存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關

聯 。 當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間 的 關 聯

呈 現 正 相 關 的 反 應 ， 則 會 提 高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J o h a r  a n d  P h a m  ( 1 9 9 9 )  

研 究 中 驗 證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的 相 關 性 ， 對 消 費 者 贊 助

品 牌 回 想 度 的 影 響 ， 結 果 顯 現 ，

當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具

有 相 關 性 時 ， 受 測 者 能 回 想 出 真

正 贊 助 品 牌 的 比 率 顯 著 高 於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不 具 相 關

性 的 狀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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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贊 助 一 致 性 相 關 研 究 之 彙 總 表 (續 ) 

 

 

 

G w i n n e r  a n d  E a t o n  ( 1 9 9 9 )  

實 證 結 果 指 出 ， 無 論 贊 助 者 與 活

動 之 間 的 贊 助 形 式 是 功 能 相 似 或

是 形 象 相 似 ， 當 贊 助 品 牌 和 贊 助

活 動 或 球 隊 之 間 有 ㄧ 致 的 功 能 或

形 象 基 礎 ， 則 贊 助 活 動 的 形 象 將

會 被 轉 移 到 贊 助 品 牌 上 。  

 

 

馮 義 方 （ 1 9 9 9）  

 

 

研 究 企 業 贊 助 動 機 ， 贊 助 活 動 若

能 與 企 業 形 象 充 份 結 合 ， 將 能 促

使 消 費 者 因 對 比 賽 的 感 動 與 共

鳴 ， 而 對 贊 助 企 業 產 生 好 感 。  

 

 

 

陳 家 誠 （ 1 9 9 9）  

研 究 顯 示 利 用 運 動 項 目 的 意 象 與

企 業 形 象 、 產 品 形 象 相 互 結 合 是

可 行 的 。 因 此 在 贊 助 運 動 項 目 的

過 程 中 可 以 將 這 些 意 象 轉 移 到 贊

助 廠 商 的 企 業 形 象 或 產 品 形 象

上 。  

 

 

 

 

S p e e d  a n d  T h o m p s o n  ( 2 0 0 0 )  

 

 

在 探 討 消 費 者 對 運 動 贊 助 反 應 的

決 定 因 素 時 ， 也 置 入 了 活 動 與 贊

助 者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 所 探 討 的

贊 助 效 果 包 括 喜 愛 度 、 興 趣 和 使

用 意 願 ，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活 動 與 贊

助 廠 商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和 運 動 贊

助 反 應 間 呈 現 正 向 相 關 的 關 係 。  

註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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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以 上 文 獻 依 據，當 贊 助 商 品 牌 的 形 象 或 是 產 品 功 能 與

贊 助 活 動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時，就 能 得 到 越 高 的 贊 助 效 益。一 致 性

將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影 響 到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或 是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反 之，當 贊 助 商 和 活 動 間 一 致 性 較 低 的 話，贊 助 效 益 相 對

的 也 會 降 低。可 以 推 論 企 業 形 象 與 贊 助 事 件 形 象 對 於 運 動 贊 助

的 效 果 會 有 影 響。然 而 企 業 與 活 動 間 的 彼 此 間 關 係，可 能 會 對

贊 助 效 果 有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影 響，而 當 兩 者 形 象 或 功 能 一 致 時 ，

則 贊 助 的 效 果 越 顯 著。因 此 本 研 究 推 論 企 業 與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 其 贊 助 效 益 就 越 高 。  

 

第四節 品牌態度理論與相關研究 

 

 一 、 態 度 的 定 義  

    態 度 包 括 正 面 或 負 面 的 整 體 評 估 ， 而 此 評 估 對 象 可 能 是

人、公 司、產 品、品 牌 等。個 體 對 於 對 象 的 態 度 受 到 個 體 本 身

的 特 質、經 驗、知 識 與 情 境 的 影 響，而 產 生 接 受 或 排 斥 等 行 為。

因 此 本 研 究 整 理 數 位 心 理 學 者 對 於 態 度 定 下 的 定 義 。  

態 度 是 對 個 體 或 個 體 等 級 的 持 久 性 評 價 傾 向 ( C h i s m a n ,  

1 9 7 6 )， A l l p o r t  ( 1 9 3 5 )認 為 態 度 是 指 人 們 對 於 某 些 事 物 或 觀

念，所 抱 持 的 有 利 或 不 利 的 一 種 恆 久 性 的 認 知 評 價、情 感 體 會

及 行 動 傾 向 等。態 度 是 指 個 體 對 某 些 標 的 物 或 觀 念，一 種 持 久

性 的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的 認 知 評 價 、 情 緒 感 覺 及 行 動 方 向 (  K o l t e r ,  

1 9 9 1 )。  

S c h i f f m a n  &  K a n u k  ( 1 9 9 4 )認 為 態 度 是 指 一 種 經 由 學 習 而 產 生

的 心 理 傾 向，這 種 傾 向 是 針 對 某 主 體 的 一 種 持 久 性 評 估。「 態

度 是 一 種 經 由 學 習 而 獲 得 的 精 神 狀 態 ， 它 反 應 出 個 體 對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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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物 或 觀 念 的 喜 歡 或 不 喜 歡 ， 因 此 態 度 包 含 信 念 、 感 受 、  

反 應 及 價 值 評 估 等 」 ( H u g h e s ,  1 9 7 3 )。  

心 理 學 家 對 態 度 的 概 念 是 採 取 分 向 度 的 觀 點，確 切 的 解 釋

和 預 測 行 為 ， 並 認 為 態 度 有 三 個 基 本 的 組 成 要 素 ： 認 知 因 素

( c o g n i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 情 感 因 素 ( a f f e c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及 行 為

意 圖 ( c o n a t i v e  c o m p o n e n t )，但 個 人 差 異 因 素 會 影 響 態 度，包 括

消 費 者 的 資 源、動 機、知 識、個 性、價 值 觀 或 是 生 活 型 態 等 ( D i c k  

&  R i c h a r d s o n ,  1 9 9 7 ;  S h e t h  e t  a l . , 1 9 9 9 )。  

綜 合 以 上 定 義 可 得 知，可 得 知 態 度 是 持 久 的，可 歸 納 出 態

度 具 有 四 個 特 質 可 以 描 述 ： ( 1 )態 度 的 標 的 物 ： 態 度 是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的 物 品 或 對 象，以 品 牌 研 究 的 觀 點 來 看，產 生 態 度 對 象

即 為 消 費 者 所 面 對 許 多 品 牌 而 心 中 所 聯 想 到 的 品 牌 屬 性 。 ( 2 )

態 度 是 一 種 經 由 學 習 而 產 生 的 心 理 傾 向：由 消 費 者 購 買 行 為 來

看，其 態 度 將 與 過 去 直 接 購 買 經 驗 或 是 各 項 資 訊 資 訊 有 重 要 的

關 聯 ， 代 表 態 度 是 可 由 後 天 條 件 改 變 。 ( 3 )態 度 和 行 為 具 有 一

致 性：個 體 對 標 的 物 所 抱 持 的 態 度，即 代 表 著 個 體 對 標 的 物 心

理 的 好 惡 程 度，而 該 好 惡 程 度 會 影 響 個 體 對 此 標 的 物 所 表 達 的

行 動 傾 向 。 ( 4 )態 度 具 有 三 種 持 久 性 的 評 估 ： 個 體 對 於 標 的 物

所 持 有 的 態 度「 除 了 對 標 的 物 的 整 體 評 估 外，含 包 含 了 對 標 的

物 所 持 有 的 認 知 信 念、情 感 反 應 與 行 為 意 圖 」（ 王 怡 民，2 0 0 2）。 

二 、 品 牌 態 度  

    消 費 者 面 對 各 品 牌 商 品 時，都 有 主 觀 的 情 感 或 經 驗 認 知 ，

決 策 前 的 購 買 意 願 評 估，消 費 者 對 於 各 品 牌 商 品 的 好 壞 與 偏 好

作 出 整 體 性 的 評 估，並 做 出 本 身 滿 意 的 選 擇。因 此 消 費 者 對 於

品 牌 所 持 有 的 態 度，將 直 接 關 係 到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因 此 本 研 究 整 理 數 位 品 牌 學 者 提 出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相 關 理 論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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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重 要 性 。  

    S p r e n g  a n d  M a c k e n z i e  ( 1 9 9 2 )提 出 品 牌 態 度 為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整 體 一 致 性 想 法。認 為 購 買 決 策 者 對 某 一 品 牌 的 態 度，乃

由 他 們 對 該 品 牌 在 各 項 品 牌 屬 性 的 評 價 綜 合 起 來 的 結 果 。  

    A s s a e l ( 1 9 9 2 )則 認 為 品 牌 態 度 包 含 品 牌 評 價 、 品 牌 信 念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三 部 份，品 牌 評 價 指 消 費 者 對 某 品 牌 的 好 惡 程 度 ；

品 牌 信 念 指 消 費 者 所 認 知 的 品 牌 特 性；購 買 意 願 則 由 購 買 傾 向

所 組 成。整 體 來 說，個 體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指 個 體 對 某 一 品 牌 所 持

有 的 一 種 具 持 久 性 與 一 致 性 的 整 體 性 評 估（ 賴 心 怡， 2 0 0 6）。 

W i l k i e  ( 1 9 8 6 )  認 為 品 牌 態 度 是 消 費 者 對 於 對 象 品 牌 的 整

體 評 估，依 據 為 品 牌 較 其 他 品 牌 突 出 的 利 益 或 屬 性，消 費 者 根

據 此 利 益 或 是 屬 性 對 於 本 身 是 好 是 壞 ， 進 而 產 生 整 體 品 牌 態

度。因 此 購 買 消 費 者 對 某 一 品 牌 的 態 度，由 他 們 對 該 品 牌 在 各

項 品 牌 屬 性 的 評 價 綜 合 起 來 的 結 果，且 品 牌 態 度 代 表 購 買 決 策

者 在 評 估 完 品 牌 屬 性 後 ， 同 屬 性 品 牌 將 變 成 互 相 排 斥 。   

鄭 伯 勳 （ 1 9 9 4） 並 曾 指 出 ： 個 人 對 於 品 牌 的 態 度 感 覺 良

好 時，則 使 用 該 品 牌 可 能 性 會 增 加；反 之，當 個 人 對 於 品 牌 的

態 度 感 覺 不 是 很 好 時，則 使 用 該 品 牌 的 可 能 性 會 減 少。綜 合 而

言，品 牌 態 度 整 體 影 響 消 費 者 對 產 品 的 購 買 情 形，因 此 消 費 者

對 於 品 牌 的 態 度 是 企 業 進 行 各 項 策 略 的 重 要 指 標 。  

    L u t z ,  M a c K e n z i e  a n d  B e l c h  ( 1 9 8 3 )認 為 品 牌 態 度 由 認 知 成

份、情 感 成 分 以 及 行 為 三 部 份 組 成。認 知 成 分 是 指 的 是 個 體 本

身 價 值 觀、特 質、或 對 於 廣 告 與 實 體 物 刺 激 的 過 程 後 產 生 的 對

標 的 物 的 知 識、信 念 跟 知 覺；也 就 是 個 在 體 與 外 界 交 互 作 用 後

所 產 生 的 認 知。情 感 成 分 指 個 體 對 品 牌 產 品 上 的 整 體 服 務 與 評

價 ， 消 費 者 在 與 品 牌 直 接 或 間 接 接 觸 後 對 品 牌 產 生 的 主 觀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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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也 就 是 說 消 費 者 喜 不 喜 歡 該 品 牌。行 為 成 分 是 指 個 以 根 據

本 身 的 意 念 與 知 覺，而 採 取 的 行 為，即 對 某 種 特 定 行 為（ 購 買

行 為 ） 行 為 表 現 的 可 能 性 與 傾 向 。 H o w a r d  ( 1 9 9 4 )認 為 品 牌 態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期 望 某 品 牌 能 滿 足 其 特 定 需 求 程 度，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可 藉 由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認 識 來 進 行 評 估，根 據 消 費 者

主 觀 的 評 價 進 而 對 品 牌 產 生 偏 好 。  

     綜 合 以 上 觀 點 ，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行 為 及 購 買 意 願 深 受 品 牌

態 度 的 影 響，也 就 是 說 透 過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的 提 升 將 可 以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 於 是 本 研 究 藉 由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的 測

量 ， 而 預 測 購 買 行 為 意 願 。  

三 、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關 聯 性 相 關 文 獻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行 為 及 購 買 意 願 深 受 品 牌 態 度 的 影 響 ， 也 就

是 說 透 過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的 提 升 將 可 以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本 研 究 將 品 牌 態 度 定 義 為：「 消 費 者 主 觀 性 的 對 於 該

贊 助 品 牌 的 整 體 評 估，產 生 心 理 內 在 的 評 估 歷 程，最 後 透 過 個

體 所 持 之 認 知 因 素 評 價 與 情 感 因 素 評 價 來 影 響 行 為 意 圖 。 」  

    N e a l ( 2 0 0 0 )也 認 為 購 買 決 策 者 在 進 行 購 買 行 為 決 策 時，通

常 都 會 使 他 們 所 知 覺 到 的 品 牌 屬 性 利 益 最 大 化，並 依 照 心 中 的

內 在 品 牌 態 度 的 偏 好，做 為 品 牌 購 買 的 選 擇 參 考，故 品 牌 態 度

會 直 接 影 響 著 購 買 決 策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與 購 買 行 為。也 就 是 說 ，

品 牌 態 度 可 以 說 是 購 買 決 策 者 對 某 一 特 定 品 牌 的 好 惡 程 度，而

品 牌 態 度 是 影 響 購 買 行 為 的 一 個 重 要 因 素，並 顯 示 出 個 體 行 為

的 傾 向，故 透 過 對 購 買 決 策 者 品 牌 態 度 的 瞭 解，就 可 以 較 正 確

的 預 測 購 買 行 為 意 願 及 購 買 行 為，並 且 購 買 決 策 者 所 待 之 品 牌

屬 性 的 評 估 和 品 牌 購 買 的 選 擇 有 著 直 接 的 關 係 ( S e n g u p t a  

&  F i t z i s m o n  ,  2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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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 消 費 者 具 有 傾 向 特 定 品 牌 的 態 度 時，此 態 度 可 以 當 作 購

買 行 為 的 傾 向 。 H o w a r d  ( 1 9 9 4 )認 為 品 牌 態 度 是 指 消 費 者 期 望

某 品 牌 能 滿 足 其 特 定 需 求 程 度，消 費 者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可 藉 由 對

產 品 或 品 牌 的 認 識 來 進 行 評 估，根 據 消 費 者 主 觀 的 評 價 進 而 對

品 牌 產 生 偏 好 。  

    因 此 當 購 買 決 策 者 在 面 對 品 牌 帶 來 心 中 所 感 受 到 的 各 種

屬 性 ， 購 買 決 策 者 就 會 對 這 些 與 品 牌 有 關 的 各 種 屬 性 予 以 評

估 ， 因 而 形 成 所 謂 的 「 品 牌 態 度 」 ， 而 這 品 牌 態 度 接 而 影 響

著 購 買 決 策 者 的 購 買 行 為 ， 甚 至 更 會 影 響 著 購 買 決 策 者 的 品

牌 忠 誠 行 為 ( A r j u n ,  1 9 9 9 )。  

     綜 合 上 述 觀 點 ， 本 文 認 為 對 於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態 度 可 以

用 來 預 測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購 買 意 願。也 就 是 說 贊 助 品 牌 具 有 正

向 態 度 時 ， 消 費 者 也 具 有 較 高 的 購 買 傾 向 。  

 

第五節  購買意願理論與相關研究  

 

    贊 助 商 之 所 以 贊 助 活 動，期 最 終 主 要 目 地 即 為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品 牌 之 購 買 意 願。消 費 者 對 相 關 產 品 評 價 或 品 牌 態 度，再 配

合 外 在 因 素 之 激 發 作 用 ， 遂 構 成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一 、 購 買 意 願 之 定 義   

   行 為 科 學 中 將 意 願（ I n t e n t）歸 納 為 態 度 結 構（ 看 法、意 願 ）

中 之 一 項 要 素 ， 並 認 為 意 願 可 預 測 行 為 的 產 生 ， 因 此 長 期 以

來；「 購 買 意 願 」一 直 是 預 測 顧 客 購 買 行 為 最 準 確 的 預 測 項 。 

    購 買 意 願 （ P u r c h a s e  I n t e n t i o n） 指 的 是 消 費 者 對 整 體 產

品 的 評 價 後 所 產 生 某 種 交 易 作 為 ， 是 對 態 度 標 的 事 物 採 某 種

行 動 之 感 性 反 應 （ 許 士 軍 ， 1 9 8 7） 。  



 28

D o d d s ( 1 9 9 1 )認 為 購 買 意 願 是 指 消 費 者 願 意 去 購 買 該 產 品 的

可 能 性 。 D o d d s ( 1 9 9 1 )與 G r e w a l 等 人 均 認 為 消 費 者 產 生 知 覺

價 值 後 會 進 一 步 產 生 購 買 意 願 ， 且 消 費 者 之 購 買 意 願 通 常 取

決 其 知 覺 所 獲 得 的 利 益 與 價 值 。 D o d d s  a n d  M o n r o e  ( 1 9 9 1 )提

出 購 買 意 願 是 顧 客 將 會 購 買 此 產 品 的 一 種 行 為 傾 向 。 購 買 意

願 已 被 證 實 可 做 為 預 測 消 費 行 為 之 關 鍵 指 標 ， 為 消 費 者 購 買

標 的 之 主 觀 傾 向 ( F i s h b e i n  a n d  A j z e n  , 1 9 7 5 )。  

    S c h i f f m a n  a n d  K a n u k  ( 1 9 9 4 )的 定 義 ， 購 買 意 願 乃 衡 量 消

費 者 購 買 某 項 產 品 之 可 能 性 ， 購 買 意 願 越 高 即 表 示 購 買 的 機

率 越 大 ， 而 衡 量 購 買 意 願 的 方 式 ， 例 如 ： 詢 問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時 ， 是 否 將 選 擇 某 品 牌 ？ 並 依 序 提 供 「 我 絕 對 會 買 」 、

「 我 可 能 會 買 」、「 我 不 確 定 會 買 」、「 我 絕 對 會 買 」、「 我

可 能 不 會 買 」 以 及 「 我 絕 對 不 會 買 」 之 選 項 。 反 映 出 正 面 購

買 意 願 形 成 正 向 的 承 諾 ， 因 此 將 使 其 實 際 購 買 行 為 發 生 的 可

能 性 極 高 。  

    H o w a r d  ( 1 9 9 4 )提 出 消 費 者 購 買 決 策 模 式 ， 其 中 共 有 六 個

相 關 變 數 ， 茲 分 述 如 下 ：  

  （ 一 ） 資 訊 ： 引 發 的 對 該 產 品 的 相 關 知 覺 之 外 部 刺 激 。  

  （ 二 ） 品 牌 認 識 ： 指 消 費 者 明 確 分 辨 該 品 牌 與 其 他 品 牌 不    

    同 差 異 的 程 度 。  

  （ 三 ）品 牌 態 度：指 該 品 牌 因 滿 足 個 人 需 求 所 引 發 對 該 品 牌  

       滿 足 的 程 度 。  

  （ 四 ） 信 心 ： 指 消 費 者 對 某 品 牌 之 整 體 評 價 確 信 的 程 度 。  

  （ 五 ）購 買 意 願：在 某 期 間 內 決 定 購 買 該 品 牌 的 心 理 狀 態 。 

  （ 六 ）購 買：在 某 期 間 內，消 費 者 已 購 買 該 品 牌 之 消 費 行 為。 

 



 29

二 、 消 費 者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之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研 究  

   贊 助 商 期 望 透 過 贊 助 活 動 ， 即 期 望 為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 。 間 接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相 關 產 品 評 價 或 品 牌 態

度，再 配 合 外 在 因 素 之 激 發 作 用，遂 構 成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意 願 。

本 研 究 將 企 業 贊 助 與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研 究 整 理 如 表 2 - 4。  

表 2 - 4消 費 者 對 於 贊 助 企 業 品 牌 之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文 獻 彙 整  

學 者  主 題  研 究 結 果  

吳 振 輝 、

黃 伊 菁 、

李 元 恕

（ 2 0 0 7）  

 

企 業 運 動 賽 會 贊 助 與

顧 客 關 係 效 益 之 研 究  

研 究 發 現 消 費 者 對 企 業 的 態 度、企

業 與 運 動 比 賽 之 間 的 適 配 度，對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由 以 上 論 述 顯

示，運 動 迷 對 賽 事 活 動 的 認 同，會

導 致 其 購 買 行 為 來 支 持 贊 助 商 。  

 

許 黛 君

（ 2 0 0 4）  

職 棒 球 迷 認 同 感 、 產

品 認 知 與 群 體 規 範 對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之 研 究

研 究 發 現，消 費 者 對 棒 球 的 喜 愛 程

度 與 贊 助 企 業 和 贊 助 事 件 配 適 程

度 之 間 亦 呈 現 正 向 顯 著 相 關，意 謂

消 費 者 熱 愛 棒 球 的 話，則 其 亦 會 增

加 消 費 者 的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何 信 賢

（ 2 0 0 6）  

職 棒 球 迷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球 迷 對 所 支 持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品 牌 知 名 度

與 品 牌 形 象、球 隊 母 企 業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皆 具 有 較 正 向 的 影 響 。  

  L e e     

  a n d    

  C h o  

( 2 0 0 9 )  

 

 

探 索 贊 助 品 牌 與 賽 會

最 有 效 率 的 配 對  

研 究 美 國 五 個 品 牌 與 五 個 賽 會 互

相 配 對 測 量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的 一 致 性，發 現 品 牌 與 活 動 形 象 一

致 性 越 高，將 正 面 影 響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 也 直 接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註 ： 資 料 來 源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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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上 述 學 者 所 述，消 費 者 購 買 贊 助 企 業 所 傳 達 之 產 品 訊

息 時，其 購 買 意 願 的 態 度 是 先 由 外 在 的 刺 激，最 後 對 特 定 客 體

的 信 念 與 感 覺 而 形 成 態 度 ， 最 後 此 態 度 將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因

此，本 研 究 採 用 購 買 意 願 探 討 球 隊 與 贊 助 商 的 形 象 一 致 性，以

及 球 迷 對 品 牌 熟 悉 度 、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間 的 關 係 。  

 

第六節  超級籃球聯賽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S B L）（ S u p e r  B a s k e t b a l l  L e a g u e） 是 指

由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林 德 福 所 致 力 催 生 的 半 職 業 籃

球 聯 盟。於 2 0 0 3 年 4 月 先 行 籌 組「 中 華 民 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推

動 小 組 」， 由 立 委 鄭 志 龍 擔 任 召 集 人 ， 邀 請 中 華 民 國 籃 球 協

會 、 社 會 甲 組 球 隊 資 深 籃 球 人 ， 以 及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副 主

委 朱 壽 騫 等 專 業 人 士 組 成 。 為 落 實 比 賽 相 關 規 範 ， 中 華 籃 協

於 2 0 0 3 年 5 月 常 務 理 監 事 會 通 過 決 議，於 籃 協 原 有 架 構 之 下

成 立「 中 華 民 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委 員 會 」，由 行 政 院 體 委 會、中

華 籃 協 以 及 裕 隆 、 新 浪 、 中 廣 、 達 欣 、 九 太 、 台 啤 、 台 銀 七

支 男 子 甲 組 球 團、執 行 單 位 及 社 會 公 正 人 士，共 1 1 位 代 表 組

成。並 於 9 2 年 1 1 月 2 1 日 晚 間 7 點，在 原 台 北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館 舉 行 首 場 比 賽 。 至 今 已 經 邁 入 第 7 個 球 季 。 擁 有 逐 漸 穩 定

的 觀 眾 球 迷 ， 已 漸 漸 趨 近 於 職 業 化 。 也 開 始 逐 漸 受 到 贊 助 廠

商 的 注 意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 簡 稱 台 啤 ） 「 態 度 」 品 牌 識 別

的 成 功 案 例 ， 或 許 能 帶 給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 S B L） 大 環 境 或 其

他 球 團 作 為 現 階 段 省 思 及 未 來 參 考 的 方 向 。 一 支 瀕 臨 解 散 、

人 力 財 力 皆 匱 乏 的 球 隊，在 自 助 人 助 下 奮 戰 不 休，扭 轉 乾 坤，

的 確 可 供 國 內 許 多 營 運 不 佳 的 球 隊 作 借 鏡（ 許 妮 茜， 2 0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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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經 拿 下 過 S B L 的 二 連 霸 以 及 連 續 三 年 打 進 冠 軍 戰 的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 擁 有 穩 定 且 可 觀 的 球 迷 數 量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利

用 自 己 所 創 造 的 球 隊 形 象 ， 吸 引 更 多 球 迷 的 支 持 ， 並 且 加 以

強 化 球 隊 的 行 銷 方 式 ， 促 使 台 啤 的 球 隊 事 業 及 母 企 業 加 分 ，  

達 到 雙 贏 的 目 的，  其 成 功 案 例，應 能 帶 給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大 環

境 或 其 他 球 團 作 為 現 階 段 省 思 及 未 來 參 考 的 方 向 ， 以 提 升 球

隊 的 贊 助 效 益 （ 黃 孟 慧 ， 2 0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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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参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 研 究 以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活 動 與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為 自 變 數 ，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品 牌 的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以 及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現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一 致 性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 品 牌 態 度 和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之

差 異 。 本 研 究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1 所 示 ：  

 

 

 

 

 

 

 

 

 

 

 

 

 

 

 

 

圖 3 - 1 研 究 架 構 圖  

球 隊  

認 同 感  

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33

第二節   研究流程  

 

 本 研 究 首 先 確 立 研 究 主 題後 ， 即 開 始 蒐 集 相 關 的 文 獻 資

料 ， 在 明 確 了 解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內 容 後 ， 建 立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架

構 ； 進 而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進 行 問 卷 之 設 計 與 修 改 ， 及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施 測 。 並 將 施 測 後 所 獲 得 之 結 果 進 行 信 效 度 分 析

以 便 完 成 正 式 問 卷 。 完 成 正 式 問 卷 後 進 行 施 測 ， 回 收 後 將 所

獲 得 資 料 結 果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得 出 研 究 結 果 。 最 後 在 依 據 結 果

以 及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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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 2 研 究 流 程 圖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相 關 資 料 蒐 集  

設 計 問 卷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假

正 式 問 卷 施 測  

預 試 及 修 改 問 卷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信 效 度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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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文 獻 依 據 ， 本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假 設 如 下 ：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1： 不 同 性 別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2： 不 同 年 齡 層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3：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H 1 - 4：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5： 不 同 所 得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6：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H 1 - 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1： 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2：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4：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5： 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H 2 - 6：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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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 - 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1： 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4：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5： 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6：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H 3 - 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1： 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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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4 - 4：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5： 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6：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H 4 - 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六 ：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七 ：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球 隊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假 設 八：球 隊 認 同 感 對 球 隊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假 設 九 ：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  

 

第四節  研究對象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對 象 為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 並 將

之 分 為 預 試 樣 本 與 研 究 樣 本 ， 說 明 如 下 ：  

一 、 預 試 樣 本 ：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樣 本 對 象為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例 行 賽 現

場 觀 眾 ， 2 0 1 0 年  3 月 1 9 日 於 台 北 市 立 體 育 館 共 計 發 放 1 1 0

份 預 試 問 卷 ， 回 收 1 1 0 份 ， 有 效 問 卷 1 0 2 份 。 問 卷 回 收 率

1 0 0 %， 有 效 問 卷 率 9 2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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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 究 樣 本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樣 本 對 象為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例 行 賽 現

場 觀 眾，在 2 0 1 0 年 4 月 2、 3、 9、 1 0 日 共 四 天 於 台 北 縣 新 莊

體 育 館 共 計 發 放 5 0 0 份 正 式 問 卷。回 收 4 9 4 份，有 效 問 卷 4 5 1

份 。 問 卷 回 收 率 9 8 . 8 %， 問 卷 有 效 率 9 1 . 3 %。  

 

 

 

第五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之 需 要 ， 以

S P S S 1 4 . 0  f o r  Wi n d o w s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本 研 究 所 有 顯 著 性 考

驗 皆 以 α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並 採 用 下 列 統 計 方 法 ：  

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本 研 究 以 次 數 分 配 表 及 百 分 比 等 統 計 量 來 描 述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的 樣 本 資 料 並 將 針 對 各 變 數 或 因 素 之 平 均 數、變 異 數、百

分 比 進 行 說 明 。  

二 、 項 目 分 析  

    主 要 是 採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進 行 篩 選 。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是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 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和 依 高 低 分 排 序 。 從  

最 高 分 處 向 下 取 總 人 數 之 2 7 %為 高 分 組 ， 從 最 低 分 處 向 上 取  

2 7 %為 低 分 組 ， 依 臨 界 分 數 將 觀 察 值 分 為 高 低 分 組 ，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 - t e s t 考 驗 高 低 二 組 在 每 個 題 項 之 差 異 ， 若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表 示 該 題 項 不 具 鑑 別 度 ， 無 法 反 映 出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予 以 刪 除 。  

三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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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使 用 主 成 分 因 素 分 析 法 來 檢 定 現 場 觀 眾 求 對 認 同

感，及 企 業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一 致 性 與 購 賣 贊

助 商 產 品 的 意 願，各 構 面 的 衡 量 題 項，目 的 在 於 求 得 量 表 的「 建

構 效 度 」， 本 研 究 採 用 最 大 變 異 數 旋 轉 法 萃 取 主 要 之 因 素 構

面。共 同 因 素 的 構 面 則 取 特 徵 值 ( e i g e n v a l u e )大 於 1、因 素 負 荷

量 ( f a c t o r  l o a d i n g )大 於 0 . 5之 因 素 。  

四 、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所 預 計 採 用 的 內 在 信 度 分 析 方 法 ， 即 為 常 見 的

C r o n b a c h ’ s  α係 數。利 用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來 檢 定 各 因 素 與 構 面 間

是 否 具 有 內 部 一 致 性 ， 當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越 高 ， 代 表 問 卷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越 高 ， 其 中 C r o n b a c h ’ s  α值 > . 7為 高 信 度 。  

五 、 單 因 子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本 研 究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 來 檢 定 ：  現 場 觀 眾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球 隊 認 同 感、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贊 助 品 牌 與 活 動 一 致 性 及 購 買 贊

助 商 產 品 意 願 的 影 響 是 否 達 顯 著 差 異。若 有 顯 著 差 異 者，再 進

一 步 以 雪 費 事 後 比 較 檢 定 其 差 異 。  

六 、 t檢 定 ( t - t e s t）  

    主 要 在 檢 定 人 口 統 計 變 數 之 性 別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品 牌 態

度 、 購 買 意 願 等 各 構 面 上 的 差 異 情 形 。  

七 、 路 徑 分 析  (  P a t h  A n a l y s i s  )  

    本 研 究 採 用 路 徑 分 析 法 來 探 討 贊 助 活 動 與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包 括 產 業 產 品 間 的 一 致 性、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購 買 意 願。分 析 研 究 架 構 中 各 變 項 之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路 徑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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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係 指 以 數對 典 型 變 量 間 之 相 關 ， 探 討 兩 組  

行 為 變 數 間 之 關 係 的 統 計 分 析 方 法 。  

 

 

第六節  研究工具  

 

    本 研 究 使 用 自 編 封 閉 問 卷 調 查 法 。 用 以 了 解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球 迷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 贊 助 商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的 一 致 性 以 及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在 第 一

部 分 品 牌 單 選 讓 受 試 者 選 出 適 當 的 應 答 品 牌 。 隨 即 採 用 李 克

特 （ L i k e r t - Ty p e  S c a l e） 式 五 點 量 表 ， 受 訪 者 依 同 意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普 通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

並 依 此 順 序 給 予 1 - 5 分 的 評 分 ， 以 便 了 解 及 解 釋 各 變 項 間 是

否 具 有 相 關 性 。 問 卷 內 容 可 分 為 六 部 分 ， 第 一 部 份 為 最 有 印

象 之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商 ， 第 二 部 分 為 球 隊 認 同 感 ， 第 三

部 分 為 贊 助 商 品 牌 與 活 動 一 致 性 ， 第 四 部 分 為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 第 五 部 分 為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第 六

部 分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  

  測 量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本 量 表 是 參 考

F i s h e r  &  W a k e f i e l d  ( 1 9 9 8 )所 編 制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所 修 訂 而

成 。 共 計 8個 題 項 ， 各 因 素 題 目 分 數 相 加 後 算 平 均 數 ， 越 高 者

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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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使 用 預 試 結 果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取 前 後 各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比 較 高 低 分 組 之 題 項 差 異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 . 0 5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其 餘 刪 題 。 分 析 過 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到 p值 小

於 . 0 0 1的 顯 著 標 準 ， 且 與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皆 大 於 0 . 8以 上 ， 8個 題

項 全 數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1。  

 

表 3 - 1 現 場 觀 眾 球 隊 認 同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I D 1  在 球 季 中 ， 我 每 天 都 想 到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1 5 . 5 4 8 * * *  . 8 8 4  

I D 2  支 持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2 0 . 0 3 2 * * *  . 9 2 8  

I D 3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1 5 . 2 0 2 * * *  . 9 0 9  

I D 4  如 果 問 我 支 持 哪 一 隊 ， 我 一 定 會 告 訴 你 我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2 4 . 8 2 0 * * *  . 9 3 0  

I D 5  我 不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2 4 . 7 2 2 * * *  . 8 7 7  

I D 6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1 3 . 9 7 1 * * *  . 8 7 9  

I D 7  身 為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支 持 者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1 6 . 6 3 5 * * *  . 9 0 5  

I D 8  我 認 為 自 己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一 員  1 6 . 0 2 3 * * *  . 8 5 5  

註 ： * * * p≦ 0 . 0 0 1  

（ 二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前 先 以 B a r l e t t ’ s 球 型 檢 定 確 定 各 觀 察 值 間

是 否 存 在 共 同 變 異 數 。 並 利 用 K M O 檢 定 來 確 定 樣 本 資 料 的

適 當 性，K M O 值 越 接 近 1 則 表 示 變 項 之 間 共 同 因 素 越 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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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如 果 K M O 值 小 於 0 . 5 時 ， 則 不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K M O 值 為 0 . 9 1 7（ K M O＞

0 . 5），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各 題 項 之 因 素 負 荷 量 也 都 在

0 . 5 以 上 ， 而 B a r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的 卡 方 值 為 1 1 5 5 . 0 2 0， p 值

小 於 0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此 量 表 適 合 用 於 因 素 分 析 來 瞭

解 其 構 面 。 而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則 萃 取 出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 命

名 為「 球 隊 認 同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4 . 8 8 7 %。此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之 各 因 素 包 含 題 項 如 表 3 - 2 所 示 。  

表 3 - 2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球 隊 認 同 感  

4 .  如 果 問 我 支 持 哪 一 隊 ， 我 一 定 會 告 訴 你 我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0 . 9 4 6  

2 .  支 持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0 . 9 4 5  

3 .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0 . 9 3 1  

7 .  身 為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支 持 者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0 . 9 3 0  

1 .  在 球 季 中 ， 我 每 天 都 想 到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0 . 9 1 3  

6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0 . 9 1 0  

5 .  我 不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0 . 9 0 5  

8 .  我 認 為 自 己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一 員  0 . 8 9 0  

特 徵 值 ( λ )  6 . 7 9 1  

解 釋 變 異 量 ( % )  8 4 . 8 8 7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8 4 . 8 8 7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0 . 9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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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贊 助 一 致 性 量 表  

   S p e e d  a n d  T h o m p s o n  ( 2 0 0 0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當 消 費 者 認 知

到 贊 助 活 動 與 贊 助 者 間 相 配 適 時，消 費 者 的 反 應 會 較 為 明 顯 。

本 研 究 將 一 致 性 的 概 念 區 分 為 兩 個 層 次，第 一 為 產 業 產 品 與 活

動 間 的 一 致 性 （ 產 業 與 籃 球 ） ， 第 二 為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品 牌

與 球 隊 )。   

     在 量 表 設 計 上 ， 本 研 究 將 S B L超 級 籃 球 聯 賽 與 贊 助 品 牌

所 屬 產 業 間 的 一 致 性 進 行 衡 量，另 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與 贊 助 品

牌 間 的 一 致 性 再 進 行 衡 量 ， 並 參 考 修 改 S p e e d  a n d  T h o m p s o n  

( 2 0 0 0 )與 葉 上 豪（ 2 0 0 5）的 問 項 ， 以 李 克 特 五 點 量 表 ， 依 同 意

程 度 區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普 通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依 續 給 予 1 ~ 5分 來 作 為 評 分 標 準 。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使 用 預 試 結 果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取 前 後 各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比 較 高 低 分 組 之 題 項 差 異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 . 0 5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其 餘 刪 題 。 分 析 過 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到 p值 小 於

0 . 0 1的 顯 著 標 準 ， 且 與 總 分 量 表 係 數 皆 大 於 0 . 6以 上 ， 8個 題 項

不 予 刪 題 全 數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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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 3 現 場 觀 眾 贊 助 一 致 性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F I T 1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籃 球 運 動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6 . 5 5 4 * * *  . 6 5 4  

F I T 2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9 . 5 4 4 * * *  . 7 5 7  

F I T 3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籃 球 運 動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8 . 8 1 3 * * *  . 7 3 1  

F I T 4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1 0 . 3 4 3 * * *  . 7 4 0  

F I T 5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籃 球

運 動  
7 . 8 9 9 * * *  . 7 1 6  

F I T 6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8 . 9 5 4 * * *  . 7 5 9  

F I T 7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的 形 象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7 . 7 7 2 * * *  . 7 0 3  

F I T 8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8 . 3 4 8 * * *  . 7 3 9  

註 ： * * * p≦ 0 . 0 0 1  

（ 二 ） 探 索 性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K M O 值 為 0 . 8 3 1（ K M O＞

0 . 5），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而 B a r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的 卡 方

值 為 5 7 5 . 4 0 5， p 值 小 於 0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此 量 表 適 合

用 於 因 素 分 析 來 瞭 解 其 構 面 。 而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8 個 題 項 則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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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 個 因 素 構 面，命 名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6 3 . 2 7 4 %。 此 贊 助 一 致 性 量 表 之 各 因 素 包 含 題 項 如 表 3 - 4 所

示 。  

表 3 - 4  贊 助 一 致 性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贊 助 一

致 性  

6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0 . 8 2 1  

2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0 . 8 2 0  

8 .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0 . 8 0 8  

4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0 . 8 0 7  

3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籃 球 運 動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0 . 8 0 2  

5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籃 球 運 動  0 . 7 9 1  

7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的 形 象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0 . 7 7 5  

1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籃 球 運 動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0 . 7 3 4  

特 徵 值 ( λ )  5 . 0 6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6 3 . 2 7 4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6 3 . 2 7 4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0 . 9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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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品 牌 態 度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目 的 ， 「 品 牌 態 度 」 之 操 作 型 定 義 是 指

消 費 者 或 運 動 賽 事 參 與 者 對 贊 助 企 業 旗 下 品 牌 的 認 知 評 價、喜

好 程 度 。  

   在 品 牌 態 度 變 數 的 衡 量 上 ， 本 研 究 參 考  B r u n e r  a n d  H e n s e l  

( 1 9 9 2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衡 量 問 項 。 整 理 歸 納 後 共 計 5個 題 項 採 用

李 克 特 五 點 尺 度，依 同 意 之 程 度 分 為「 非 常 不 同 意 」、「 不 同

意 」 「 普 通 」 「 同 意 」 「 非 常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1 ~ 5分 做 為 評 分

標 準 。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使 用 預 試 結 果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取 前 後 各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比 較 高 低 分 組 之 題 項 差 異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 . 0 5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其 餘 刪 題 。 分 析 過 後 皆 達 到 p值 小 於 0 . 0 5的 顯 著

標 準 5個 題 項 不 予 刪 題 全 數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5。  

表 3 - 5 品 牌 態 度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AT 1  整 體 來 說 我 對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感 覺 不 錯  
7 . 5 4 7 * * * . 7 1 4  

AT 2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1 1 . 0 7 5 * * * . 8 6 5  

AT 3  我 對 此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1 2 . 6 2 9 * * * . 8 1 8  

AT 4  我 很 認 同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1 4 . 1 8 2 * * * . 8 9 4  

AT 5  我 的 喜 好 頃 向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1 1 . 5 4 7 * * * . 8 4 6  

註 ： * * * p≦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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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K M O 值 為 0 . 8 5 5（ K M O＞

0 . 5），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而 B a r l e t t ’ s 球 形 檢 定 的 卡 方

值 為 4 5 6 . 8 2 5， p 值 小 於 0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此 量 表 適 合

用 於 因 素 分 析 來 瞭 解 其 構 面 。 而 透 過 因 素 萃 取 則 為 一 個 因 素

構 面，命 名 為「 品 牌 態 度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7 9 . 4 4 8 %。此

對 贊 助 商 之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之 各 因 素 包 含 題 項 如 表 3 - 6 所 示 。  

 

表 3 - 6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品 牌 態 度  

4 .  我 很 認 同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0 . 9 3 5  

2 .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0 . 9 1 7  

5 .  我 的 喜 好 頃 向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0 . 9 0 5  

3 .  我 對 此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0 . 8 8 6  

1 .  整 體 來 說 我 對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感 覺 不 錯  0 . 8 0 8  

特 徵 值 ( λ )  3 . 9 7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7 9 . 4 4 8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7 9 . 4 4 8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0 . 9 3 4  

 

四 、 購 買 意 願  

    測 量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主 要 在 針 對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圖 之 預 測，本 研 究 在 設 計 購 買 意 願 問 項 時，主 要 參 考 范 師

豪 （ 2 0 0 4） 編 製 之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修 訂 而 成 ， 共 計 4個 題 項 ，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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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的 測 量 是 採 用 L i k e r t  五 點 尺 度 從 非 常 不 同 意 到 非 常 同

意 。 依 序 給 予 1 ~ 5分 。 各 因 素 題 目 之 分 數 加 總 後 平 均 ， 分 數 越

高 者 ， 代 表 該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越 高 。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量 表 使 用 預 試 結 果 進 行 高 低 分 組 取 前 後 各 2 7 %，再 以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比 較 高 低 分 組 之 題 項 差 異 ， 選 取 差 異 值 達 0 . 0 5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其 餘 刪 題 。 分 析 過 後 所 有 題 項 皆 達 到 p值 小 於

0 . 0 5的 顯 著 標 準 4個 題 項 不 予 刪 題 全 數 保 留 。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7。  

 

表 3 - 7 購 買 意 願 項 目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t 值  
與 量 表 總 分 相 關 係

數  

P H 1  我 很 樂 意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1 2 . 3 9 3 * * * . 8 3 2  

P H 2  我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的 意

願 很 高  
1 1 . 0 6 1 * * * . 8 4 7  

P H 3  以 後 要 購 買 該 類 產 品 時 我 會 首

先 購 買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1 0 . 4 9 0 * * * . 8 4 9  

P H 4  之 後 我 會 更 加 樂 意 建 議 其 他 人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9 . 7 9 9 * * * . 7 8 1  

註 ： * * * p≦ 0 . 0 0 1  

 

（ 二 ） 因 素 分 析  

本 量 表 經 因 素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K M O值 為 0 . 8 1 2（ K M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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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 表 示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而 B a r l e t t ’ s球 形 檢 定 的 卡 方 值

為 3 2 7 . 5 4 2， p值 小 於 0 . 0 0 1，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此 量 表 適 合 用 於

因 素 分 析 來 瞭 解 其 構 面。而 透 過 因 素 分 析 則 為 一 個 因 素 構 面 ，

命 名 為「 購 買 意 願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8 1 . 7 9 4 %。詳 細 結 果 見

表 3 - 8。  

 

 

表 3 - 8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之 因 素 分 析 摘 要 表  

題 項  購 買 意 願  

2 .  我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的 意 願 很 高  0 . 9 1 8  

3 .  以 後 要 購 買 該 類 產 品 時 我 會 首 先 購 買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0 . 9 1 7  

1 .  我 很 樂 意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0 . 9 0 7  

4 .  之 後 我 會 更 加 樂 意 建 議 其 他 人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0 . 8 7 5  

特 徵 值 ( λ )  3 . 2 7 2  

解 釋 變 異 量 ( % )  8 1 . 7 9 4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8 1 . 7 9 4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值  0 . 9 2 5  

 

五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本 研 究 將 個 人 基 本 資 料 設 置 於 問 卷 的 最 後 一 部 份。共 有

7 項 變 數 ， 主 要 包 括 了 受 訪 者 的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所 得 、 最 有 印 象 之 贊 助 廠 商 以 及 每 月 到 場 觀 賽 頻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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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法 進行 資 料 蒐 集 ， 先 說 明 樣 本 數 量 分

析 結 果 ， 並 使 用 描 述 性 統 計 說 明 所 蒐 集 資 料 的 分 析 結 果 ， 而

後 再 進 行 多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路 徑 分 析 以 及 典 型 相 關 來 對 研

究 中 的 各 項 假 設 進 行 驗 證 。 本 章 共 分 為 八 節 ， 第 一 節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節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分 析 ； 第 三 節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分 析 ； 第 四 節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之 分 析 結 果 ； 第 五 節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之 分 析 結 果 ； 第 六 節 為 研 究 模 型 之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 第 七 節 為 典 型 相 關 ； 第 八 節 為 討 論 。  

 

 

第一節   人口統計變項之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 研 究 以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現 場 觀

眾 為 受 試 對 象 ， 研 究 人 員 是 以 便 利 抽 樣 法 進 行 問 卷 之 發 放 ，

並 於 問 卷 發 放 時 ， 口 頭 詢 問 受 試 者 是 否 已 填 寫 過 此 份 問 券 ，

以 剔 除 重 複 測 試 之 疑 慮。發 放 期 間 為 2 0 1 0 / 3 / 2 7 ~ 2 0 1 0 / 4 / 1 0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出 賽 時 刻 （ 包 含 3 / 2 7、 2 8 及

4 / 3、 9、 1 0），共 5 天，發 放 地 點 為 台 北 縣 立 新 莊 體 育 館，總

共 發 放 問 卷 5 0 0 份 ， 回 收 4 9 4 份 ， 有 效 問 券 4 5 1 份 。 問 券 回

收 率 9 8 . 8 %， 問 卷 有 效 率 9 1 . 3 %。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包 含「 性 別 」、「 年 齡 」、「 職

業 」、「 教 育 程 度 」、「 月 收 入 」、「 最 有 印 象 之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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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廠 商 」 及 「 每 月 觀 賞 頻 率 」， 總 共 七 個 題 項 。  

一 、 性 別  

  受 試 對 象 在 性 別 的 分 布 情 形 上 ， 男 性 共 有2 0 4 人 ， 佔 全

體 受 試 對 象 的 4 5 . 2 %； 女 性 共 有 2 4 7 人 ， 佔 全 體 受 試 對 象 的

5 4 . 8 %。 以 本 研 究 受 試 對 象 來 說 ， 到 現 場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觀 眾 女 性 比 例 比 男 生 高 ， 由 此 可 見 ， 進 場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較 受 女 性 喜 愛 。  

二 、 年 齡  

  而 本 研 究 將 受 試 對 象 的 年 齡 層 分 為「2 0 歲 以 下 」、「 2 1 ~ 3 0

歲 」、「 3 1 ~ 4 0 歲 」、「 4 1 歲 以 上 」 這 四 個 選 項 。 在 年 齡 層 分 布

上 ， 以 2 1 ~ 3 0 歲 最 多 ， 共 2 0 9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4 6 . 3 %； 其 次

為 2 0 歲 以 下 ， 共 1 9 3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4 2 . 8 %； 再 來 為 3 1 ~ 4 0

歲 ， 共 3 1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6 . 3 %； 最 後 為 4 1 歲 以 上 ， 共 1 8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4 %； 以 上 四 個 年 齡 層 中 光 是 2 0 歲 以 下 跟

2 1 ~ 3 0 歲 兩 個 組 別 就 佔 了 總 人 數 的 8 9 . 1 %， 因 此 由 以 上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 在 進 場 觀 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觀 眾 主 要 年 齡 層 都 分

布 在 3 0 歲 以 下 ， 將 近 九 成 的 現 場 觀 眾 都 在 3 0 歲 以 下 。 顯 示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主 要 觀 賞 年 齡 層 是 3 0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族 群 。 而 3 1 歲 以 上 的 觀 眾 約 只 佔 總 人 數 的 一 成 左 右 。  

三 、 職 業  

  職 業 分 為「 學 生 」、「 軍 公 教 人 員 」、「 服 務 業 」、「 商 」、「 工 」、

「 自 由 業 」與「 其 他 」共 七 個 選 項。以 學 生 佔 最 多 數，共 有

2 7 6 人，佔 總 人 數 的 6 1 . 2  %；其 次 為 服 務 業，共 有 5 8 人（ 1 2 . 9  

%）；再 來 為 商 業 4 4 人（ 9 . 8  %）；其 次 依 序 為 其 他 3 0 人（ 6 . 7  

%）；軍 公 教 人 員 2 0 人（ 4 . 4 %）；工 業 1 8 人（ 4  %）；自 由 業

5 人（ 1 . 1  %）。 由 此 可 推 斷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觀 賞 族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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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為 學 生 族 群 ， 超 過 總 比 例 的 六 成 。  

四 、 教 育 程 度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分 為「 高 中 職 以 下 」、「 大 學、大 專 」及「 研

究 所 以 上 」 共 三 個 選 項 。 以 大 學 、 大 專 人 數 最 多 為 2 9 0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6 4 . 3  %； 其 次 為 高 中 職 以 下 人 數 ， 共 1 1 4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2 5 . 3  %； 剩 下 為 研 究 所 以 上 4 7 人 （ 1 0 . 4 %）。  

五 、 月 收 入  

  本 研 究 之 月 收 入 為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共 分 為 「1 0 0 0 0 元 以

下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 3 0 0 0 1 ~ 5 0 0 0 0 元 」、 及 「 5 0 0 0 0 元

以 上 」 共 四 個 選 項 。 其 中 以 1 0 0 0 0 元 以 下 最 多 ， 共 2 1 6 人 ，

佔 總 人 數 的 4 7 . 9  %為 多 數，其 次 為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共 1 2 5 人，

佔 總 人 數 的 2 7 . 7  %； 再 來 為 3 0 0 0 1 ~ 5 0 0 0 0 元 共 6 7 人 （ 1 4 . 9  

%）； 其 餘 為 5 0 0 0 1 元 以 上 共 4 3 人 （ 9 . 5  %）。  

六 、 最 有 印 象 之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廠 商  

  此 部 分 主 要 了 解 第 七 屆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贊 助 廠 商 之 認 知 與 印 象 。 本 球 季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贊 助 廠 商 扣 除 世 界 展 望 會 以 及 L o v e  L i f e 之 公 益 贊 助 活

動 之 外 ， 其 餘 在 球 衣 上 出 現 的 贊 助 商 分 別 為 「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民 視 F T V」、「 契 爾 氏（ K i e h l ' s）」、「 M u e l l e r」、「 N i k e」

以 及 「 E r o s」 共 計 六 家 贊 助 廠 商 ， 加 上 「 其 他 」 選 項 共 計 為

七 個 選 項 。 受 試 者 在 現 場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贊 助 企 業 分

布 上 ， 其 中 以 「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共 計 2 9 9 人 最 多 佔 總 人 數

6 6 . 3 %；其 次 是「 N i k e」的 8 3 人，佔 1 8 . 4 %  ；接 著 是「 民 視

F T V」 3 5 人 ， 佔 7 . 8 %； 而 「 M u e l l e r」 2 1 人 （ 4 . 7 %）；「 契 爾

氏 （ K i e h l ' s）」 7 人 （ 1 . 6 %） 最 後 是 「 E r o s」 以 及 「 其 他 」 各

別 是  3 人 ( 0 . 7 % )。在 此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大 部 分 受 試 者 對 於 贊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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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 商 的 認 知 中 ， 主 要 還 是 以 冠 名 的 主 贊 助 商 最 能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七 、 平 均 每 月 到 場 觀 賽 場 次  

  此 部 分 主 要 了 解 第 七 屆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每 個 月 平

均 到 現 場 看 球 賽 之 頻 率 。 在 此 現 場 觀 賞 頻 率 的 部 份 分 別 有

「 1 ~ 2 場 」、「 3 ~ 4 場 」、「 5 ~ 6 場 」 以 及 「 7 場 以 上 」 共 計 四 個

選 項。其 結 果 以「 1 ~ 2 場 」的 3 4 7 人 最 高，佔 總 人 數 的 7 9 . 6  %；

其 次 為 「 3 ~ 4 場 」 5 7 人 （ 1 2 . 6  %）、 再 來 為 「 5 ~ 6 場 」 的 2 4

人 （ 5 . 3  %） 最 後 為 「 7 場 以 上 」 2 3 人 （ 5 . 1  %）。 此 結 果 除 了

發 現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每 個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賽 的 頻

率 主 要 約 1 到 2 場 佔 了 將 近 總 受 試 者 的 八 成 之 外 ， 也 發 現 隨

著 觀 賽 頻 率 越 高 ， 人 數 也 漸 漸 變 的 越 來 越 少 。  

本 研 究 某 些 組 別 因 數 量 過 少 不 具 分 析 價 值 ， 因 此 進 行 組

別 合 併 ， 如 下 所 述 ：  

年 齡 ： 將 3 1 - 4 0 歲 、 4 1 歲 以 上 合 併 為 3 1 歲 以 上 。 合 併 過 後

總 計 為 4 9 人 ( 1 0 . 9 % )。  

職 業：因 學 生 佔 了 總 人 數 之 6 1 . 2 %，於 是 將 軍 工 教、服 務 業 、

工、商、及 自 由 業、其 它 合 併 為 非 學 生 共 計 1 7 5 人 ( 3 8 . 8 % )。 

教 育 程 度 ： 將 大 學 與 研 究 所 以 上 合 併 為 大 學 以 上 共 計 3 3 7 人

( 7 4 . 7 % )。月 收 入：將 3 0 , 0 0 1 - 5 0 , 0 0 0、5 0 , 0 0 1 以 上 合 併 為 3 0 , 0 0 1

以 上 合 併 後 共 計 1 1 0 人 ( 2 4 . 4 % )。  

    最 有 印 象 之 台 灣 啤 球 籃 球 隊 贊 助 商 ： 將 「 契 爾 氏

（ K i e h l ' s）」 7 人（ 1 . 6 %）、「 民 視 F T V」 3 5 人、「 M u e l l e r」 2 1

人 和 「 E r o s」 以 及 「 其 他 」 各 別 是 3 人 （ 0 . 7 %） 都 歸 別 為 其

它 ， 共 計 6 9 人 ( 1 5 . 3 % )。  

    平 均 每 月 觀 賽 場 次 ： 將 原 本 「 3 ~ 4 場 」、「 5 ~ 6 場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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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場 以 上 」合 併 為 3 場 以 上 共 計 1 0 4 人 ( 2 3 . 1 % )。 詳 細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表 如 表 4 - 1。   

 

表 4 -  1 人 口 統 計 資 料 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類 別 人 數 百 分 比 （ %）

性 別  男 2 0 4 4 5 . 2  

 女  2 4 7  5 4 . 8  

年 齡  2 0 歲 以 下  1 9 3  4 2 . 8  

 2 1 ~ 3 0 歲  2 0 9  4 6 . 3  

 3 1 歲 以 上  4 9  1 0 . 9  

職 業  學 生  2 7 6  6 1 . 2  

 非 學 生  1 7 5  3 8 . 8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 職 ） 以 下  1 1 4  2 5 . 3  

 大 學 以 上  3 3 7  7 4 . 7  

個 人 每 月 所 得  1 0 0 0 0 元 以 下  2 1 6  4 7 . 9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1 2 5  2 7 . 7  

 3 0 0 0 1 元 以 上  1 1 0  2 4 . 4  

最 有 印 象 之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廠 商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2 9 9  6 6 . 3  

 N i k e  8 3  1 8 . 4  

 其 他  6 9  1 5 . 3  

觀 賞 頻 率 (月 )  1 ~ 2 場  3 4 7  7 6 . 9  

 3 場 以 上  1 0 4  2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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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球隊認同感之分析結果與驗證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變 項 ， 共 有8 題 。 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此

題 的 平 均 分 數 3 . 4 7 為 最 高，依 序 為「 如 果 問 我 支 持 哪 一 隊 ，

我 一 定 會 告 訴 你 我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4 1；「 支 持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4 0；「 在 球 季 中 ， 我 每 天 都 想 到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3 7； 而 平 均 分 數 低 於 3 的 題 項 則 為「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平 均 分 數 為 2 . 9 9 以 及「 我 認

為 自 己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一 員 」 此 題 項 的 平 均 分 數 只 有

2 . 8 0 是 所 有 球 隊 認 同 感 變 項 裡 面 的 得 分 最 低 的。詳 細 結 果 列

於 表 4 - 2。  

 

 

 

 

 

 

 

 

 

 

 



 56

表 4 - 2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球 隊 認 同 感 構 面  3 . 2 1  1 . 2 0 2

1 .  在 球 季 中 ， 我 每 天 都 想 到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3 . 3 7  1 . 2 9 0

2 .  支 持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對 我 來 說 是 重 要 的  3 . 4 0  1 . 2 8 4

3 .  我 非 常 喜 愛 當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3 . 4 7  1 . 2 7 9

4 .  如 果 問 我 支 持 哪 一 隊 ， 我 一 定 會 告 訴 你 我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3 . 4 1  1 . 4 1 5

5 .  我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迷    3 . 2 6  1 . 5 1 6

6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2 . 9 9  1 . 2 0 2

7 .  身 為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支 持 者 是 我 生 活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3 . 0 2  1 . 2 3 5

8 .  我 認 為 自 己 是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一 員  2 . 8 0  1 . 2 2 8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性 別 對 球 隊 認 同 感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性 別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根 據 表 4 - 3， 性 別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球 隊 認 同 」 之 平 均 分 數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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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不 同 性 別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年 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p  =  . 0 0 0，經 由 表

4 - 4 顯 示 ， 在 「 球 隊 認 同 感 」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年 齡 在 2 0 歲 以 下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知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2 1 歲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表 4 - 4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 * p≦ 0 . 0 0 1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球 隊 認 同  
男  

女  

3 . 2 1  

3 . 2 2  

1 . 1 6 4  

1 . 2 3 5  

. 0 0 8  0 . 9 2 8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球 隊 認 同  

a . 2 0 歲

以 下  

b . 2 1 ~ 3 0

歲  

c . 3 1 歲

以 上  

3 . 5 3  

2 . 9 5  

3 . 0 9  

1 . 3 0 7  

1 . 0 8 4  

. 9 4 1  

1 2 . 9 1 0 * * * 0 . 0 0 0  a  >  (  b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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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球 隊 認同 感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達 顯 著 差 異 。 而 根 據 表

4 - 5，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球 隊 認

同 」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教 育 程 度 在 高 中 職 以 下

之 現 場 觀 眾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大 學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表 4 - 5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 * p≦ 0 . 0 0 1  

（ 四 ） 不 同 月 收 入 所 得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月 所 得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7）；

經 由 表 4 - 6 顯 示 ，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現 場 球 迷 在 「 球 隊 認 同 感 」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月 收 入 「 1 0 0 0 0 元 以 下 」 之 現 場 觀 眾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 3 0 0 0 1 元 以 上 」 也 表 示 收 入 較 低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教 育 程 度  

a .高 中 職

以 下  

b .大 學 以

上  

3 . 8 0 5

3 . 0 1 4

 

1 . 2 3 4  

1 . 1 2 5  

 

4 0 . 0 2 7 * * *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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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6 不 同 所 得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五 ） 不 同 職 業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7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職 業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1 2 6） 無 顯 著 水 準 。 表 示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並 無 顯 著 差 別 。  

 

表 4 - 7 不 同 職 業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因 素 名

稱  
所 得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月 所 得  

a . 1 0 0 0 0 元 以

下  

b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c . 3 0 0 0 1 以 上  

3 . 3 8 3

3 . 1 7 1

2 . 9 4 1

1 . 2 6 5  

1 . 1 4 9  

1 . 0 8 1  

5 . 0 1 0 *  0 . 0 0 7  a  >  (  b , c  )

因 素 名 稱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球 隊 認 同  

a .學 生  

b .非 學 生  

3 . 2 8 1

3 . 1 0 5

 

1 . 2 7 5  

1 . 0 7 1 .  

 

2 . 3 5 5  0 . 1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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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贊 助 商 印 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贊助 商 印 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5）； 經 由 表 4 - 8 顯 示 ， 在 「 球 隊 認 同 感 」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不 同 贊 助 商 印 象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球 隊 認 同 」 之 平 均 分 數 上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8 不 同 贊 助 商 知 覺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最 有 印 象 之

贊 助 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贊 助 商  

a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b .  N i k e  

c .其 它  

 

3 . 2 1  

3 . 4 3  

2 . 9 6  

 

1 . 1 4  

1 . 2 3  

1 . 3 5  

 

2 . 9 2 5  0 . 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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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平 均 月 場 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月 場 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5）；

經 由 表 4 - 9 顯 示 ， 在 「 球 隊 認 同 感 」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表 示 現 場 觀 眾 之 每 月 平 均 入 場 觀 看 比 賽 次 數 與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的 關 聯 性 ， 每 月 進 場 觀 賽 場 次 3 場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每 月 進

場 觀 賽 場 次 1 ~ 2 場 之 現 場 觀 眾 。  

 

表 4 - 9 不 同 每 月 觀 賽 場 次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月 場 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月 場 次  
a . 1 ~ 2 場  

b . 3 場 以 上  

3 . 1 0 8

3 . 5 2 2

1 . 1 5 6  

1 . 2 7 8  

1 1 . 8 7 1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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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4 . 0 統 計 軟 體，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1 0：  

 

表 4 -  1 0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 1：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 1 - 1：不 同 性 別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拒 絕  

   H 1 - 2： 不 同 年 齡 層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4： 不 同 職 業 的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 1 - 5：不 同 所 得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成 立  

   H 1 - 6：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 1 - 7： 不 同 贊 助 商 印 象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63

 

第三節   贊助一致性之分析結果與驗證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變 項 ， 共 有8 題 。 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籃 球 運 動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此 題 的 平 均 分 數 3 . 9 9 為 最 高，依 序 為「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籃 球 運 動 」，平 均 分 數 為 3 . 9 7；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平 均

分 數 為 3 . 8 2；「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形 象 與 籃 球 運 動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平 均 分 數 為 3 . 7 7； 而 平 均 分 數 最 低 的 題 項 則 為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平 均 分 數 為 3 . 5 9 以 及「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的 形 象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 和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籃 球 運 動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 此 兩 題

項 的 平 均 分 數 都 是 3 . 7 2。 詳 細 結 果 列 於 表 4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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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1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贊 助 一 致 性 構 面  3 . 7 9  . 7 3 9  

1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籃 球 運 動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3 . 9 9  . 8 3 3  

2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和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是 有

高 度 關 聯 性 的  
3 . 7 6  1 . 0 0 4  

3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籃 球 運 動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3 . 7 2  . 9 1 7  

4 .  就 我 所 知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兩 者

可 以 代 表 相 似 的 事 物  
3 . 5 9  . 9 9 2  

5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籃 球 運 動    3 . 9 7  . 8 6 6  

6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很 適 合 贊 助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3 . 8 2  . 9 5 7  

7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的 形 象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3 . 7 2  . 9 7 5  

8 .  我 覺 得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形 象 與 籃 球 運 動 的 形 象 是

相 似 的  
3 . 7 7  . 9 0 8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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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性 別 對 贊 助 一 致 性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1 2 可 得 知，不 同 性 別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達 顯 著 差 異 ( p 值

= 0 . 0 1 3 )。性 別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贊 助 一 致 性 」

之 平 均 分 數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現 場 觀 眾 男 性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得 分 平 均 數 比 女 性 略 高 0 . 1 2。  

 

表 4 - 1 2 不 同 性 別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1 3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年 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1 8）； 在「 贊 助 一 致 性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3 1 歲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明 顯 高 於 3 0 歲 以 下 之 現 場 觀

眾 ， 則 2 1 ~ 3 0 歲 和 2 0 歲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無 顯 著 差 異 。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贊 助 一 致 性  
男  

女  

3 . 8 9  

3 . 7 1  

. 7 1 7  

. 7 4 5  

6 . 2 8 4 *  0 . 0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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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3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贊 助 一致 性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1 4 可 得 知，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值  =  

0 . 0 2 9）。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贊

助 一 致 性 」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在 高 中 職 以 下 之 現 場 觀

眾 ，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明 顯 高 於 教 育 程 度 在 大 學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贊 助 一 致

性  

a . 2 0 歲

以 下  

b . 2 1 ~ 3 0

歲  

c . 3 1 歲

以 上  

3 . 8 6  

3 . 6 9  

3 . 9 5  

. 7 6 7  

. 7 2 1  

. 6 5 8  

4 . 0 6 8 *  0 . 0 1 8  c  >  (  b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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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4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四 ） 不 同 月 收 入 所 得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1 5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所 得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在 「 贊 助 一 致 性 」 中 p 值 為 . 9 9 8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不 必 再 進 行 事 後 比 較 。  

 

表 4 - 1 5 不 同 所 得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教 育 程 度  

a .高 中 職

以 下  

b .大 學 以

上  

3 . 9 2 3

3 . 7 4 8

. 7 8 8  

. 7 1 8  

4 . 7 7 2 *  0 . 0 2 9  

因 素 名

稱  
所 得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月 所 得  

a . 1 0 0 0 0 元 以 下  

b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c . 3 0 0 0 1 元 以 上  

3 . 7 9 7  

3 . 7 9 1  

3 . 7 9 6  

. 7 2 8  

. 7 2 9  

. 7 7 2  

. 0 0 2  0 . 9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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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 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1 6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1 6 6） 無 顯 著 水 準 。 代 表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1 6 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六 ） 不 同 平 均 月 場 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1 7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場 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1 9）； 在「 贊 助 一 致 性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表 示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入 場 次 數 的 現 場 球 迷 ，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平 均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比 賽 在 3 場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明 顯 高 於 每 月 只 進 場 觀 看 1 ~ 2 場 比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  

 

 

 

 

因 素 名 稱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贊 助 一 致 性  
a .學 生  

b .非 學 生   

3 . 7 5 4

3 . 8 5 3

. 7 4 7  

. 1 6 6  

1 . 9 2 4  0 . 1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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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7 不 同 每 月 觀 賽 場 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七 ）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贊助 商 印 象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0 1）；經 由 表 4 - 1 8 顯 示，在「 贊 助 一 致 性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N I K E」贊 助 廠 商 印 象 之 現 場 觀 眾 贊 助 一 致 性 明

顯 高 於 「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及 「 其 他 」， 表 示 選 擇 「 N I K E」 贊

助 廠 商 印 象 觀 眾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平 均 數 最 高 。    

 

表 4 - 1 8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月 場 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月 場 次  
a . 1 ~ 2 場  

b . 3 場 以 上  

3 . 7 4 8

3 . 9 4 2

. 7 1 0  

. 8 1 6  

5 . 5 5 6 *  0 . 0 1 9  

因 素 名

稱  

最 有 印 象 之 贊 助

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贊 助 商  

a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b .  N i k e   

c .其 它  

3 . 7 8 2  

4 . 0 0 1  

3 . 5 7 8  

. 7 0 8  

. 7 3 2  

. 8 1 8  

6 . 6 4 9  0 . 0 0 1 *  b  >  

(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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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4 . 0 統 計 軟 體，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1 9：  

 

表 4 - 1 9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2：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2-1：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2-2：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2-3：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2-4：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2-5：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2-6：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2-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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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品牌態度之分析結果與驗證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品 牌 態 度 ， 共 有5 題 。 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 整 體 來 說 我 對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感 覺 不 錯 」

此 題 的 平 均 分 數 3 . 9 4 為 最 高，依 序 為「 我 對 此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9 1；「 我 很 認 同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8 6；「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8 3； 而 平 均 分 數 最 低 的 題 項 則 為 「 我 的 喜

好 頃 向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平 均 分 數 為 3 . 6 7。 詳 細 結 果

列 於 表 4 - 2 0。  

表 4 - 2 0  品 牌 態 度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品 牌 態 度 之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品 牌 態 度 構 面  3 . 8 4  . 7 6 5  

1 .  整 體 來 說 我 對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感 覺 不 錯  3 . 9 4  . 7 8 8  

2 .  我 很 喜 歡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3 . 8 3  . 8 4 6  

3 .  我 對 此 贊 助 廠 商 之 品 牌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3 . 9 1  . 8 5 1  

4 .  我 很 認 同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3 . 8 6  . 8 4 4  

5 .  我 的 喜 好 頃 向 於 這 個 贊 助 廠 商 的 品 牌  3 . 6 7  . 9 1 9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對 品 牌 態 度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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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同 性 別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2 1 可 得 知，不 同 性 別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品 牌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p 值

= 0 . 0 7 1）。也 就 是 說 性 別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品

牌 態 度 」 之 平 均 分 數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1 不 同 性 別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2 2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年 齡 對 品 牌 態 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0 3）； 在 「 品 牌 態 度 」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表

示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2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品 牌 態 度  
男  

女  

3 . 9 1  

3 . 7 8  

. 7 1 9  

. 7 9 9  

3 . 2 6 7  0 . 0 7 1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品 牌 態 度  

a . 2 0 歲 以 下  

b . 2 1 ~ 3 0 歲  

c . 3 1 歲 以 上  

3 . 9 7  

3 . 7 1  

3 . 8 6  

. 7 9 9  

. 7 3 6  

. 6 6 3  

5 . 9 4 4 *  0 . 0 0 3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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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品 牌 態度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2 3 可 得 知，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品 牌 態 度 達 顯 著 差 異（ p 值 =  0 . 0 0 5）。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品 牌 態 度 」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在 高 中 職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明 顯 高 於 教 育 程 度 大 學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表 4 - 2 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四 ） 不 同 月 收 入 所 得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2 4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所 得 對 品 牌 態 度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1 2 0）；表 示 不 同 月 所 得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4 不 同 所 得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品 牌 態 度  
a .高 中 職 以 下

b .大 學 以 上  

4 . 0 1  

3 . 7 8  

. 8 5 5  

. 7 2 4  

7 . 9 3 3 *  0 . 0 0 5

因 素 名

稱  
所 得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月 所 得  

a . 1 0 0 0 0 元 以 下  

b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c . 3 0 0 0 1 元 以 上  

3 . 9 1 8  

3 . 7 3 9  

3 . 8 1 6  

. 7 5 0  

. 7 6 1  

. 7 8 1  

2 . 1 2 7  0 . 1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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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 不 同 職 業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 4 - 2 5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職 業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4 1 8） 無 顯 著 水 準 。 代 表 不 同 職 業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2 5 不 同 職 業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六 ） 不 同 平 均 月 場 次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2 6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場 次 對 品 牌 態 度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0 5）； 在「 品 牌 態 度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每 月 入 場 觀 看 3 場 以 上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 品 牌 態 度 將 明 顯 高 於 每 個 月 只 觀 看 一 兩 場 的 觀 眾 ， 也 就

是 說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次 數 越 多，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也 越 高。 

表 4 - 2 6 不 同 每 月 觀 賽 場 次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品 牌 態 度  
a .學 生  

b .非 學 生  

3 . 8 6 4

3 . 8 0 4

. 7 9 1  

. 7 2 3  

. 6 5 6  0 . 4 1 8

因 素 名 稱  月 場 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品 牌 態 度  
a . 1 ~ 2 場  

b . 3 場 以 上  

3 . 7 8  

4 . 0 2  

. 7 6 0  

. 7 5 5  

8 . 0 7 9 *  0 .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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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印象 贊 助 商 對 品 牌 態 度 感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0）；經 由 表 4 - 2 7 顯 示，在「 品 牌 態 度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N I K E」贊 助 商 之 品 牌 態 度 明 顯 高 於「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及 「 其 他 」。 表 示 贊 助 商 「 N I K E」 之 品 牌 態 度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品 牌 。    

 

表 4 - 2 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 *  p<0 . 0 0 1  

 

 

 

 

 

 

因 素 名

稱  

最 有 印 象 之

贊 助 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贊 助 商  

a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b .  N i k e   

c .其 它  

3 . 8 1 0

4 . 1 5 4

3 . 5 9 7

. 6 8 9  

. 7 8 1  

. 9 3 4  

 

1 1 . 1 6 8 * * * 0 . 0 0 0  b  >  (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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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4 . 0 統 計 軟 體，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2 8：  

 

表 4 - 2 8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3：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3-1：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3-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3-3：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3-4：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3-5：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3-6：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3-7：不 同 贊 助 商 印 象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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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購買意願之分析結果與驗證  

 

一 、 敘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本 研 究 之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 共 有4 題 。 而 經 由 次 數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顯 示 出，「 我 很 樂 意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此 題 的 平

均 分 數 3 . 6 7 為 最 高，依 序 為「 我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的 意

願 很 高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5 3；「 以 後 要 購 買 該 類 產 品 時 ， 我 會

首 先 購 買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5 2；「 之 後 我 會 更

加 樂 意 建 議 其 他 人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 平 均 分 數 為

3 . 4 9。 詳 細 結 果 列 於 表 4 - 2 9。  

表 4 - 2 9  購 買 意 願 之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購 買 意 願 之 題 項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購 買 意 願 構 面  3 . 5 5  . 8 5 8  

1 .  我 很 樂 意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3 . 6 7  . 9 1 9  

2 .  我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的 意 願 很 高  3 . 5 3  . 9 2 6  

3 .  以 後 要 購 買 該 類 產 品 時 ， 我 會 首 先 購 買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3 . 5 2  . 9 4 1  

4 .  之 後 我 會 更 加 樂 意 建 議 其 他 人 購 買 該 贊 助 廠 商 的

產 品  
3 . 4 9  . 9 4 8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購 滿 意 願 之 差 異 性 考 驗  

  本 研 究 使 用 變 異 數 分 析，本 節 之 目 的 在 於 瞭 解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受 試 者 ， 對 購 買 意 願 構 面 上 之 差 異 情 形 ：  

  （ 一 ） 不 同 性 別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性 別 對 購 買 意 願 之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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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表 4 - 3 0，不 同 性 別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購 買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 p 值  =  0 . 0 2 7）。 性 別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購 買 意 願 」 之 平 均 分 數 上

達 顯 著 ，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之 購 買 意 願 平 均 數 比 女 性 觀 眾 略 高

0 . 8。 男 性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購 買 意 願 比 女 性 觀 眾 高 。  

表 4 - 3 0 不 同 性 別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 二 ） 不 同 年 齡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3 1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年 齡 對 購 買 意 願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1 8 )；在「 購 買 意 願 」中，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但

再 經 由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現 無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購 買 意 願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表 4 - 3 1 不 同 年 齡 層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性 別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購 買 意 願  
男  

女  

3 . 6 5  

3 . 4 7  

. 8 5 1  

. 8 5 6  

4 . 9 0 9 *  0 . 0 2 7  

因 素 名 稱  年 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購 買 意 願  

a . 2 0 歲 以 下  

b . 2 1 ~ 3 0 歲  

c . 3 1 歲 以 上  

3 . 6 6  

3 . 4 3  

3 . 6 5  

. 9 0 3  

. 8 3 4  

. 7 0 8  

4 . 0 7 4 * 0 . 0 1 8  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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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購 買 意願 之 差 異 檢 定 使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由 表 4 - 3 2 可 得 知，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的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在 對 購 買 意 願 達 顯 著 差 異 （ p 值  =  0 . 0 1 0）。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於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之 現 場 觀 眾 在 「 購 買 意 願 」 有 達

到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高 中 職 以 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大 學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表 4 - 3 2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p≦ 0 . 0 5  

 

 

 

 

 

 

因 素 名 稱  教 育 程 度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購 買 意 願  

a .高 中 職

以 下  

b .大 學 以

上  

3 . 7 3

3 . 4 9

. 8 9 9  

. 8 3 6  

6 . 6 1 8 *  0 .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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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不 同 月 收 入 所 得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3 3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所 得 對 購 買 意 願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4 0 8）；表 示 不 同 月 收 入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球 迷 ，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 - 3 3 不 同 所 得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 五 ） 不 同 職 業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3 4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職 業 對 購 買 意 願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8 4 7） 無 顯 著 水 準 。 不 同 職 業 之 超 級 籃 球 戀 賽

現 場 觀 動 ， 對 於 贊 助 商 產 品 購 買 意 願 ， 並 無 顯 著 影 響 。  

表 4 - 3 4 不 同 職 業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因 素 名

稱  
所 得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購 買 意

願  

a . 1 0 0 0 0 元 以 下  

b . 1 0 0 0 1 ~ 3 0 0 0 0 元  

c . 3 0 0 0 1 元 以 上  

3 . 6 1  

3 . 4 8  

3 . 5 2  

. 8 4 2  

. 8 4 5  

. 9 0 1  

. 8 9 8  0 . 4 0 8   

因 素 名 稱  職 業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購 買 意 願  
a .學 生  

b .非 學 生   

3 . 5 5 8

3 . 5 4 2

. 8 8 5  

. 8 1 5  

. 0 3 7  0 . 8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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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不 同 平 均 月 場 次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由 表4 - 3 5 分 析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月 場 次 對 購 買 意 願 皆 達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0 0）； 在「 購 買 意 願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在 每 月 平 均 入 場 觀 看 球 賽 的 場 次 上 ， 每 個 平 均

3 場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每

個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1 ~ 2 場 的 現 場 觀 眾 。 也 表 示 越 常 進 場 觀 看

比 賽 之 觀 眾 ，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也 相 對 提 高 。   

 

表 4 - 3 5 不 同 每 月 觀 賽 場 次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 * p≦ 0 . 0 0 1  

 

 

 

 

 

 

 

 

 

因 素 名 稱  月 場 次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購 滿 意 願  
a . 1 ~ 2 場  

b . 3 場 以 上  

3 . 4 7  

3 . 8 1  

. 8 3 7  

. 8 7 8  

1 2 . 4 7 8 * * *  0 .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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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差 異 分 析 情 形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印象 贊 助 商 對 購 買 意 願 皆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p 值 = 0 . 0 0 2）；經 由 表 4 - 3 6 顯 示，在「 購 買 意 願 」平 均

數 比 較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表 示 不 同 印 象 之 贊 助 商 對 於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影 響。經 由 雪 費 法（ S c h e f f e）事 後 比 較 結 果 發 線

品 牌「 N I K E」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及

「 其 他 」。 表 示 贊 助 商 「 N I K E」 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贊 助 商 商 品 。  

 

表 4 - 3 6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註 ： * * * p≦ 0 . 0 0 1  

 

 

 

 

 

因 素 名

稱  

最 有 印 象 之 贊

助 商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F 值  p 值  事 後 比 較

贊 助 商  

a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b .  N i k e  

c .其 它  

  

3 . 4 9 6

3 . 8 4 6

3 . 4 4 2

 

. 8 0 0  

. 8 8 1  

. 9 9 6  

 

6 . 2 1 4 * *

*  

0 . 0 0 2  b  >  ( a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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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4 . 0 統 計 軟 體，根 據 變 異

數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3 7：  

 

表 4 -  3 7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4：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部 份 成 立  

H4-1： 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4-2：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4-3：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4-4： 不 同 職 業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4-5： 不 同 所 得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拒 絕  

H4-6： 不 同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H4-7： 不 同 印 象 贊 助 商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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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路徑分析  

 

一 、 研 究 模 型 路 徑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路 徑 分 析 探 討 第 七 屆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關 連

性 ， 並 進 一 步 衡 量 每 條 路 徑 之 影 響 力 。 在 路 徑 分 析 中 ， 以 單

向 箭 號 表 示 因 果 關 係，箭 號 的 起 始 變 數 為 自 變 項（ 因 ）、箭 號

所 指 的 方 向 為 依 變 項（ 果 ），自 變 項 又 稱 外 衍 變 項（ e x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依 變 項 又 稱 為 內 衍 變 項 （ e n d o g e n o u s  v a r i a b l e）。

整 個 路 徑 分 析 中 兩 個 變 數 的 路 徑 係 數 為「 標 準 化 迴 歸 係 數 」，

其 間 的 效 果 稱 為「 直 接 效 果 」（ d i r e c t  E f f e c t），如 果 自 變 項 經

由 中 介 變 項（ m e d i a t e d  v a r i a b l e）而 對 依 變 項 產 生 影 響，則 稱

為 「 間 接 效 果 」（ i n d i r e c t  e f f e c t）， 直 接 效 果 值 加 上 間 接 效 果

值 則 稱 為「 總 效 果 值 」。則 路 徑 分 析 中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可 以 解

釋 的 變 異 量 稱 為 決 定 係 數（ R 2），而 依 變 項 變 異 量 中 無 法 被 自

變 項 解 釋 的 部 份 稱 為 殘 差 的 解 釋 量 （ 1－ R 2）（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5）。  

 

本 研 究 將 路 徑 效 果 區 分 為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 如 表

4 - 3 8 之 路 徑 效 果 分 類 表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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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8 路 徑 效 果 分 類 表  

影 響 路 徑  效 果 種 類  

贊 助 一 致 性 →購 買 意 願  直 接 效 果  

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直 接 效 果  

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間 接 效 果  

球 隊 認 同 感 →購 買 意 願  直 接 效 果  

球 隊 認 同 感 →品 牌 態 度  直 接 效 果  

球 隊 認 同 感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間 接 效 果  

 

依 據 本 研 究 架 構 之 路 徑 模 式 須 進 行 兩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 如

圖 4 - 1 與 圖 4 - 2 所 示 。  

（ 一 ） 第 一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 自 變 項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 依 變 項 為 品 牌 態 度 。  

 

 

 

 

 

 

 

 

 

 

圖 4 - 1 第 一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圖  

 

品 牌 態 度  

球 隊 認 同 感  

贊 助 一 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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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第 二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 自 變 項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 依 變 項 為 購 買 意 願 。  

 

 

 

 

 

 

 

 

 

 

圖 4 - 2 第 二 個 複 迴 歸 分 析 圖  

接 著 進 行 路 徑 分 析 ， 求 出 各 個 路 徑 係 數 值 ， 並 判 定 其 路

徑 是 否 具 有 顯 著 影 響 ， 以 確 立 最 終 路 徑 關 係 。  

    本 研 究 採 用 強 迫 進 入 法（ E n t e r）來 進 行 自 變 項 選 取，主

要 是 消 除 模 式 中 多 餘 的 自 變 項 。 而 後 進 行 複 迴 歸 分 析 。  

第 一 條 複 迴 歸 分 析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的 影 響，其 路 徑 分 析 如 表 4 - 3 9 所 示。分 析 結 果 顯 示，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的 預 測 變 數 中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0 . 0 0 1）。 R 2 為 0 . 4 6 0， 顯 示 這 兩 個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有

4 6 %的 解 釋 變 異 量，調 整 後 的 R 2 為 4 6 . 2 %， F 值 為 1 9 2 . 3 1 9，

p 值 為 0 . 0 0 0（ < 0 . 0 5）。  

 

 

贊 助 一 致 性  

球 隊 認 同 感  

購 買 意 願  品 牌 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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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3 9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之 路 徑 分 析  

預 測 變 數  迴 歸 係 數 B  標 準 迴 歸 係 數 β  t 值  p 值  

贊 助 一 致 性  0 . 3 2 2  0 . 4 9 7 * * *  1 1 . 8 0 7  < 0 . 0 0 1

球 隊 認 同 感  0 . 1 0 4  0 . 2 6 0 * * *  6 . 1 8 4  < 0 . 0 0 1

R 2 = 0 . 4 6 2   調 過 後 的 R 2 = 0 . 4 6 0   F 值 = 1 9 2 . 3 1 9   p 值 < 0 . 0 0 1  

註 ： * * * p≦ 0 . 0 0 1  

     

    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的 預 測 變 數 中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 ， 顯 示 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 則 對 贊 助 品 牌 的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越 高 ； 而 當 贊 助 商 與 球 隊

間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越 高 。  

     

    複 迴 歸 第 二 條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 球 隊 認 同 感 及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複 迴 歸 分 析，其 路 徑 分 析 如 表 4 - 4 0 所 示。分 析 結

果 顯 示 ，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購 買 意 願 與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購 買 意 願 ， 這 三 條 路 徑 皆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0 . 0 5）。 整 體 解 釋 變 異 量 R 2 為 0 . 5 8 5， 顯 示 這 三 個 自 變

項 對 依 變 項 有 5 8 . 5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 調 整 後 的 R 2 為 5 8 . 2 %，

F 值 為 2 0 9 . 7 0 5， p 值 為 0 . 0 0 0（ <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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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0 贊 助 一 致 性、品 牌 態 度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購 買 意 願 之 路

徑 分 析  

預 測 變 數  迴 歸 係 數 B  標 準 迴 歸 係 數 β  t 值  p 值  

贊 助 一 致 性  0 . 0 7 2  0 . 1 2 4 *  2 . 9 3 3  0 . 0 0 4  

品 牌 態 度  0 . 5 1 9  0 . 5 7 9 * * *  1 3 . 9 3 6  < 0 . 0 0 1

球 隊 認 同 感  0 . 0 5 4  0 . 1 5 3 * * *  3 . 9 5 6  < 0 . 0 0 1

R 2 = 0 . 5 8 5   調 過 後 的 R 2 = 0 . 5 8 2   F 值 = 2 0 9 . 7 0 5   p 值 < 0 . 0 0 1  

註 ： * * * p≦ 0 . 0 0 1  

      * p≦ 0 . 0 5  

    

在 贊 助 一 致 性、品 牌 態 度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預

測 變 數 中，由 表 4 - 4 0 可 知 這 三 條 路 徑 有 顯 著 正 向 關 係。顯 現

出 現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一 致 性 、 品 牌 態 度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越

強 ， 其 購 買 意 願 也 越 高 。 各 項 係 數 路 徑 圖 如 圖 4 - 3 所 示 。  

    綜 合 上 述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 所 得 之 直 接 效 果 與 間 接 效 果 整

理 如 表 4 - 4 1 所 示 。  

（ 一 ）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直 接 效 果 顯 著 ， 路 徑 係 數 為

0 . 1 2 4（ p < 0 . 0 5）。 而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變 項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的

間 接 效 果 顯 著 。  

     中 介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直 接 效 果 為 0 . 5 7 9

（ p < 0 . 0 5）。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牌 態 度 路 徑 係 數 為 0 . 4 9 7

（ p < 0 . 0 5）。所 以 贊 助 一 致 性 透 過 中 介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後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之 路 徑 係 數 為 0 . 4 9 7 * 0 . 5 7 9  =  0 . 2 8 8 ( p < . 0 5 )。  



 89

（ 二 ）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直 接 效 果 顯 著 ， 路 徑 係 數 為

0 . 1 5 3（ p < 0 . 0 5），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變 項 影 響 到 購 買 意 願 的

間 接 效 果 也 顯 著 。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中 介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直 接 效 果

分 析 得 路 徑 系 數 為 0 . 2 6 0 ( p < 0 . 0 5 )。而 中 介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直 接 效 果 為 0 . 5 7 9（ p < 0 . 0 5）， 所 以 球 隊 認 同 感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變 項 影 響 到 購 買 意 願 的 間 接 效 果 值 等 於

0 . 2 6 0 * 0 . 5 7 9 = 0 . 1 5 1。 表 示 彼 此 間 有 正 項 關 係 存 在 。  

 

 

表 4 - 4 1 各 反 應 變 數 之 路 徑 分 析 彙 整  

預 測 變 數  反 應 變 數  路 徑 係 數  

直 接 效 果 分 析  

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0 . 4 9 7  

球 隊 認 同 感  品 牌 態 度  0 . 2 6 0  

贊 助 一 致 性  購 買 意 願  0 . 1 2 4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0 . 5 7 9  

球 隊 認 同 感  購 買 意 願  0 . 1 5 3  

間 接 效 果 分 析  

贊 助 一 致 性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0 . 4 9 7 * 0 . 5 7 9 = 0 . 2 8 8  

球 隊 認 同 感 →品 牌 態 度  購 買 意 願  0 . 2 6 0 * 0 . 5 7 9 = 0 . 1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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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3 研 究 路 徑 係 數 關 係 圖  

 

 

二 、 研 究 假 設 檢 定  

    本 研 究 使 用 S P S S  f o r  Wi n d o w s  1 4 . 0 套 裝 統 計 軟 體，根 據

路 徑 分 析 是 否 達 到 顯 著 水 準 （ p 值 < 0 . 0 5）， 所 得 之 統 計 結 果

對 應 研 究 假 設 成 立 與 否 ， 將 研 究 結 果 彙 整 如 表 4 - 4 2 所 示 。  

 

 

 

 

贊 助 一 致 性  

購 買 意 願  

球 隊 認 同 感  

0 . 5 7 9 * * *  
0 . 2 6 0 * *

0 . 4 9 7

品 牌 態 度

0 . 1 5 3 * * *  

0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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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2 研 究 假 設 彙 整 表  

研 究 假 設  結 果  

H 5：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成 立  

H 6：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  
成 立  

H 7：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球 隊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有 正 向 影 響 。  成 立  

H 8：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球 隊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  成 立  

H 9：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影 響 。  成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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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典型相關分析  

   

典 型 相 關 ( C a n o n i c a l  C o r r e l a t i o n )分 析 是 在 探 討 兩 組 變 數

的 關 係 ， 找 出 一 組 自 變 項 的 線 性 組 合 與 另 一 組 依 變 項 的 組

合。使 兩 組 之 間 的 相 關 達 到 最 大。用 意 在 求 出 一 組 X 變 項（ 自

變 項 或 稱 控 制 變 項 ） 與 一 組 Y 變 項 （ 依 變 項 或 稱 效 標 變 項 ）

間 是 否 有 顯 著 的 關 係 。 為 了 要 找 出 兩 組 變 項 間 關 係 ， 要 求 出

X 變 項 間 的 線 性 組 合 與 Y 變 項 間 的 線 性 組 合，並 使 這 兩 組 的

線 性 組 合 有 最 大 的 相 關； X 變 項 與 Y 變 項 的 線 性 組 合 是 潛 在

的，無 法 直 接 觀 察，也 是 未 知 變 項，把 它 們 稱 為「 典 型 變 項 」

( c a n o n i c a l  v a r i a b l e )，兩 個 典 型 變 項 間 的 相 關 稱 為 典 型 相 關 ，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以 「 ρ」 符 號 表 示 （ 吳 明 隆 、 涂 金 堂 ， 2 0 0 5）。  

  從 上 一 節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 贊 助 一 致 性 」 對 「 品 牌 態 度 」、「 球 隊 認 同 感 」 對 「 購

買 意 願 」、「 贊 助 一 致 性 」 對 「 購 買 意 願 」 及 「 品 牌 態 度 」 對

「 購 買 意 願 」 此 五 條 路 徑 達 顯 著 水 準 ， 故 本 研 究 將 進 一 步 的

使 用 各 變 項 之 量 表 進 行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控 制 變

項 （ 自 變 項 ） 與 效 標 變 項 （ 依 變 項 ） 之 間 的 關 係 。  

 

一、「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對「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一 ）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如 表4 - 4 3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為 X 變 項，而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為 Y 變 項，進 行 兩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僅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0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 故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 與 η 1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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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0 . 5 6 2（ p < 0 . 0 0 1）；控 制 變 項（ 自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依 變 項 )。  

 

表 4 - 4 3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品 牌 態 度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球 隊 認 同 感     

       ( X 變 項 )  χ 1  

品 牌 態 度     

( Y 變 項 )  η 1  

I D 1  0 . 9 1 1  AT 1  0 . 7 5 6  

I D 2  0 . 8 9 3  AT 2  0 . 9 4 6  

I D 3  0 . 9 0 6  AT 3  0 . 8 9 5  

I D 4  0 . 8 7 9  AT 4  0 . 9 4 4  

I D 5  0 . 8 2 8  AT 5  0 . 8 7 5  

I D 6  0 . 9 3 2    

I D 7  0 . 9 6 9    

I D 8  0 . 8 8 5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8 1 . 2 6 7  抽 出 變 異 數 ( % )  7 8 . 5 5 8  

重 疊 百 分 比 ( % )  2 5 . 7 2 2  重 疊 ( % )  2 4 . 8 6 5  

   ρ  0 . 5 6 2 * * *  

   ρ 2  0 . 3 1 6  

   p 值  0 . 0 0 0  

註 ： * * * p≦ 0 . 0 0 1  

 

（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 - 4 3 可 得 知，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品 牌 態 度 的 典 型 相 關 ，

只 有 一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94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3 1 . 6 %（ ρ 2 = 0 . 3 1 6）； 而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變 異 量 的 7 8 . 5 5 8 %，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與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重 疊 部 份

為 2 4 . 8 6 5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及 η 1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2 4 . 8 6 5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為

2 4 . 8 6 5 %，「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這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組 顯 著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的 變 項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2 4 . 8 6 5 %。  

（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由 圖 4 - 4 可 見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是 藉 由 一 條 典 型 相 關 影 響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較 高 者 為 I D 7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6 9、 I D 6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3 2、

I D 1 結 構 係 數 0 . 9 1 1 以 及 I D 3 的 0 . 9 0 6，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0 . 9 0 0

以 上 ， 顯 示 關 係 密 切 ， 而 球 隊 認 同 感 的 其 他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 其 餘 四 個 題 項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0 . 8 0 0 以 上 ； 在 效 標 變 項 中 ， 品 牌 態 度 各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關 係 皆 為 密 切，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0 . 7 0 0 以 上。其 中

以 AT 2 結 構 係 數 0 . 9 4 6 與 AT 4 的 結 構 係 數 0 . 9 4 4 為 最 高 。 因

而 ， 在 此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皆 會 影 響

品 牌 態 度 ， 亦 即 球 隊 認 同 感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其 認 同 感 越 高 ， 則

對 品 牌 態 度 就 會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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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4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品 牌 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二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 品 牌 態 度 」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一 ）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如 表4 - 4 4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量 表 為 X 變 項，而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為 Y 變 項，進 行 兩 組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0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故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 與 η 1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 0 . 6 7 0

0 . 9

0 . 8

0 . 8

0 . 9

0 . 8

0 . 9

0 . 8

0 . 8

0 . 5 6 2 *

0 . 9

0 . 8

0 . 9

0 . 7

0 . 9

I D 2  

I D 3  

I D 4  

I D 6  

I D 5  

I D 7  

I D 8  

I D 1  

 χ 1   η 1

AT 1  

AT 5  

AT 4  

AT 3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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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 . 0 0 1）； 抽 出 第 二 組 典 型 χ 2 與 η 2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 . 2 0 4（ p < 0 . 0 5）； 控 制 變 項 （ 自 變 項 ） 主 要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依 變 項 )。  

 

表 4 - 4 4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贊 助 一 致 性   

       ( X 變 項 )  χ 1  χ 2  

品 牌 態 度   

( Y 變 項 )  η 1  η 2  

F I T 1  0 . 6 3 2 0 . 2 9 7 AT 1  0 . 8 4 9  0 . 4 2 7

F I T 2  0 . 7 4 6 0 . 2 1 9 AT 2  0 . 8 8 4  - 0 . 0 5 3

F I T 3  0 . 6 6 5 - 0 . 2 1 8 AT 3  0 . 9 2 0  0 . 0 6 6

F I T 4  0 . 7 5 9 0 . 0 2 0 AT 4  0 . 9 4 6  - 0 . 0 7 9

F I T 5  0 . 8 0 4 - 0 . 2 4 1 AT 5  0 . 8 8 5  - 0 . 3 6 7

F I T 6  0 . 8 9 1 0 . 1 8 9    

F I T 7  0 . 7 9 3 0 . 3 8 6    

F I T 8  0 . 8 3 0 - 0 . 1 6 1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5 9 . 2 3 7 5 . 6 7 6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8 0 . 6 0 6  6 . 6 2 8

重 疊 百 分 比 ( % )  2 6 . 6 3 4 0 . 2 3 8
重 疊 百 分 比

( % )  
3 6 . 2 4 1  0 . 2 7 8

   ρ  0 . 6 7 0 * * *  0 . 2 0 4 *

   ρ 2  0 . 4 4 9  0 . 0 4 1  

   p 值  0 . 0 0 0  0 . 0 4 7  

註 1： * * * p≦ 0 . 0 0 1  

註 2： * p≦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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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 - 4 4 可 得 知，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的 典 型 相 關 ，

有 兩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1、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4 4 . 9 %（ ρ 2 = 0 . 4 4 9）； 而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變 異 量 的 8 0 . 6 0 6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重 疊 部 份

為 3 6 . 2 4 1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及 η 1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3 6 . 2 4 1 %。  

2、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總 變 異 量 的

4 . 1 %（ ρ 2 = 0 . 0 4 1）；而 效 標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變 異 量 的 6 . 6 2 8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重 疊 部 份 為

0 . 2 7 8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透 過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及 η 2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0 . 2 7 8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第 一 個 至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共 計 為 3 6 . 5 1 9 %。換 言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這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品 牌 態 度 這 五 個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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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3 6 . 5 1 9 %。 而 此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直 接

解 釋 品 牌 態 度 總 變 異 量 4 9  %。而 贊 助 一 致 性 的 八 個 題 項 無 法

由 兩 個 典 型 變 項 解 釋 的 部 份 有 5 1  %。  

 

（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 第

二 組 的 重 疊 量 甚 小 ， 由 此 可 見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五 個 效 標 變 項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較 高 者 為 F I T 6 結 構 係 數 為 0 . 8 9 1、 F I T 8 結

構 係 數 為 0 . 8 3 0、 F I T 5 結 構 係 數 0 . 8 0 4，顯 示 關 係 密 切，而 贊

助 一 致 性 的 其 他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

除 了 F I T 1 及 F I T 3 之 外 ， 其 餘 三 個 題 項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0 . 7 0 0 以 上；在 效 標 變 項 中，AT 3、AT 4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

的 關 係 皆 為 密 切 ，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2 0、 0 . 9 4 6。 其 餘 三 的 變

項 的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0 . 8 0 0 以 上 。 因 而 ， 在 此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皆 會 密 切 影 響 品 牌 態 度 。

可 見 現 場 球 迷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這 八 個 變 項 得 分 越 高 ，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得 分 也 越 高 。 顯 示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於 品 牌 態 度 有 正 向 之 影

響。詳 細 如 圖 4 - 5。然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之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7 8  

%， 固 證 明 其 無 密 切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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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5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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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對「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一 ）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如 表4 - 4 5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為 X 變 項，而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為 Y 變 項，進 行 兩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僅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0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 ， 故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 與 η 1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 . 5 5 6（ p < 0 . 0 0 1）；控 制 變 項（ 自 變 項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依 變 項 )。  

 

表 4 - 4 5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球 隊 認 同 感     

       ( X 變 項 )  χ 1  

購 買 意 願     

( Y 變 項 )  η 1  

I D 1  0 . 9 1 4  P H 1  0 . 8 7 4  

I D 2  0 . 8 9 6  P H 2  0 . 9 1 4  

I D 3  0 . 8 8 5  P H 3  0 . 9 1 6  

I D 4  0 . 8 6 1  P H 4  0 . 9 4 8  

I D 5  0 . 8 2 3    

I D 6  0 . 9 1 0    

I D 7  0 . 9 5 6    

I D 8  0 . 9 3 5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8 0 . 7 3 2  抽 出 變 異 數 ( % )  8 3 . 4 6 9  

重 疊 百 分 比 ( % )  2 4 . 9 9 9  重 疊 ( % )  2 5 . 8 4 7  

   ρ  0 . 5 5 6 * * *  

   ρ 2  0 . 3 1 0  

   p 值  0 . 0 0 0  

註 ： * * * p≦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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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 - 4 5 可 得 知，球 隊 認 同 感 與 購 買 意 願 的 典 型 相 關 ，

只 有 一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3 1 . 0 %（ ρ 2 = 0 . 3 1 0）； 而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購 買 意 願 ）變 異 量 的 8 3 . 4 6 9 %，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與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重 疊 部 份

為 2 5 . 8 4 7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球 隊 認 同 感 ）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及 η 1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2 5 . 8 4 7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為

2 5 . 8 4 7 %，「 球 隊 認 同 感 」量 表 這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組 顯 著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的 變 項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2 5 . 8 4 7 %。  

 

（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由 圖 4 - 6 可 見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是 藉 由 一 條 典 型 相 關 影 響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較 高 者 為 I D 7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5 6、 I D 8 結 構 係 數 為 0 . 9 3 5、

I D 1 結 構 係 數 0 . 9 1 4 以 及 I D 6 的 0 . 9 1 0，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0 . 9 0 0

以 上 ， 顯 示 關 係 密 切 ， 而 球 隊 認 同 感 的 其 他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 其 餘 四 個 題 項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0 . 8 0 0 以 上 ； 在 效 標 變 項 中 ， 購 買 意 願 各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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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 η 1 )的 關 係 皆 為 密 切，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0 . 8 0 0 以 上。其 中

以 P H 4 結 構 係 數 0 . 9 4 8 與 P H 3 的 結 構 係 數 0 . 9 1 6 為 最 高 及 P H 2

的 結 構 係 數 0 . 9 1 4。 因 而 ， 在 此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皆 會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亦 即 球 隊 認 同 感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其 認 同 感 越 高 ， 則 對 購 買 意 願 就 會 提 高 。  

 

 

 

圖 4 -  6 球 隊 認 同 感 與 購 買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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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 購 買 意 願 」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一 ）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如 表4 - 4 6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之 贊 助 一 致

性 量 表 為 X 變 項，而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為 Y 變 項，進 行 兩 組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0 . 0 5 的 顯

著 水 準，故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 與 η 1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 0 . 5 9 6

（ p < 0 . 0 0 1）； 抽 出 第 二 組 典 型 χ 2 與 η 2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 . 2 4 0（ p < 0 . 0 5）； 控 制 變 項 （ 自 變 項 ） 主 要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依 變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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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4 6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贊 助 一 致 性  

       ( X 變 項 )  χ 1  χ 2  

購 買 意 願   

( Y 變 項 )  η 1  η 2  

F I T 1  0 . 6 7 3 0 . 3 5 2 P H 1  0 . 8 8 2  0 . 2 0 3

F I T 2  0 . 7 7 7 - 0 . 0 5 0 P H 2  0 . 9 2 6  - 0 . 2 5 9

F I T 3  0 . 7 4 9 0 . 0 7 5 P H 3  0 . 9 3 2  - 0 . 0 0 9

F I T 4  0 . 7 8 5 - 0 . 0 4 7 P H 4  0 . 9 2 6  0 . 1 7 7

F I T 5  0 . 8 0 3 - 0 . 1 1 6  -   

F I T 6  0 . 8 6 0 0 . 1 8 2    

F I T 7  0 . 7 7 6 - 0 . 2 5 8    

F I T 8  0 . 8 1 7 - 0 . 2 2 0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6 1 . 0 8 6 3 . 7 0 0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8 4 . 0 2 1  3 . 5 0 2

重 疊 百 分 比 ( % )  2 1 . 7 0 1 0 . 2 1 2
重 疊 百 分 比

( % )  
2 9 . 8 4 9  0 . 2 0 1

   ρ  0 . 5 9 6 * * *  0 . 2 4 0 *

   ρ 2  0 . 3 5 5  0 . 0 5 7  

   p 值  0 . 0 0 0  0 . 0 1 3  

註 1： * * * p≦ 0 . 0 0 1  

註 2： * p≦ 0 .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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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 - 4 6 可 得 知，贊 助 一 致 性 與 購 買 意 願 的 典 型 相 關 ，

有 兩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1、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3 5 . 5 %（ ρ 2 = 0 . 3 5 5）； 而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購 買 意 願 ）變 異 量 的 8 4 . 0 2 1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重 疊 部 份

為 2 8 . 8 4 9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及 η 1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2 8 . 8 4 9 %。  

 

2、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總 變 異 量 的

5 . 7 %（ ρ 2 = 0 . 0 5 7）；而 效 標 變 項（ 購 買 意 願 ）的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2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變 異 量 的 3 . 5 0 2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與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重 疊 部 份 為

0 . 2 4 0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贊 助 一 致 性 ） 透 過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2 及 η 2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0 . 2 4 0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第 一 個 至 第 二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共 計 為 3 0 . 0 5 %。 換 言 之 ，「 贊 助 一 致 性 」 這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 第 二 組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購 買 意 願 這 四 個 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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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項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3 0 . 0 5 %。而 此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直 接 解

釋 購 買 意 願 總 變 異 量 4 1 . 2  %。而 贊 助 一 致 性 的 八 個 題 項 無 法

由 兩 個 典 型 變 項 解 釋 的 部 份 有 5 8 . 8  %。  

 

（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兩 組 典 型 相 關 及 重 疊 量 數 值 以 第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較 大 ， 第

二 組 的 重 疊 量 甚 小 ， 由 此 可 見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主 要 是 藉 由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影 響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八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較 高 者 為 F I T 6 結 構 係 數 為 - 0 . 8 6 0、 F I T 8 結

構 係 數 為 - 0 . 8 1 7、 F I T 5 結 構 係 數 - 0 . 8 0 3， 顯 示 關 係 密 切 ， 而

贊 助 一 致 性 的 其 他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 除 了 F I T 1 之 外 ， 其 餘 四 個 題 項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0 . 7 0 0

以 上；在 效 標 變 項 中，P H 3、P H 2 與 P H 4 和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

的 關 係 皆 為 密 切 ， 其 結 構 係 數 為 - 0 . 9 3 2、 - 0 . 9 2 6、 - 0 . 9 2 6。 其

中 的 低 的 P H 1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有 - 0 . 8 8 2。 因 而 ， 在 此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中 的 八 個 變 項 皆 會 密 切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可 見 現 場 球 迷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這 八 個 變 項 得 分 越 高 ， 對 於

贊 助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越 高 。 顯 示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於 購 買 意 願

有 正 向 之 影 響 。 詳 細 如 圖 4 - 7。 然 而 第 二 典 型 因 素 之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為 0 . 2 0 1  %， 固 證 明 其 無 密 切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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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7 贊 助 一 致 性 與 品 牌 態 度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五 、「 品 牌 態 度 」 量 表 對 「 購 買 意 願 」 量 表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 一 ） 典 型 相 關 程 度  

  如 表4 - 4 6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得 知，本 研 究 之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為 X 變 項，而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為 Y 變 項，進 行 兩 變 項 間 之

典 型 相 關 分 析，結 果 發 現 僅 有 一 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達 0 . 0 5 的 顯

0 . 7

0 . 8

0 . 7

0 . 7

0 . 7

0 . 9

0 . 9

0 . 5 9 6 *

0 . 8

0 . 8

0 . 9

0 . 8

0 . 6

F I T 2  

F I T 3  

F I T 4  

F I T 6  

F I T 5  

F I T 7  

F I T 8  

F I T 1  

 χ 1   η 1

P 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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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水 準，故 抽 出 第 一 組 典 型 χ 1 與 η 1 之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 0 . 7 5 6

（ p < 0 . 0 0 1）； 控 制 變 項 （ 自 變 項 ） 主 要 透 過 ㄧ 個 典 型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到 效 標 變 項 （ 依 變 項 ）。  

 

表 4 - 4 7 品 牌 態 度 與 購 買 意 願 相 關 分 析 摘 要 表  

典 型 因 素  典 型 因 素  品 牌 態 度     

       ( X 變 項 )  χ 1  

購 買 意 願     

( Y 變 項 )  η 1  

AT 1  0 . 7 7 2  P H 1  0 . 9 3 6  

AT 2  0 . 9 2 7  P H 2  0 . 9 5 3  

AT 3  0 . 8 9 3  P H 3  0 . 8 9 8  

AT 4  0 . 9 2 1  P H 4  0 . 8 7 3  

AT 5  0 . 9 2 6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7 9 . 1 2 5  
抽 出 變 異 數 百 分 比

( % )  
8 3 . 8 3 4  

重 疊 百 分 比 ( % )  4 5 . 2 4 8  重 疊 百 分 比 ( % )  4 7 . 9 4 1  

   ρ  0 . 7 5 6 * * *  

   ρ 2  0 . 5 7 2  

   p 值  0 . 0 0 0  

註 ： * * * p≦ 0 . 0 0 1  

 

（ 二 ） 典 型 因 素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由 表 4 - 4 6 可 得 知，品 牌 態 度 與 購 買 意 願 的 典 型 相 關，只

有 一 組 顯 著 的 典 型 因 素 。  

    控 制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可 以 說 明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總 變 異 量 的



 109

5 7 . 2 %（ ρ 2 = 0 . 5 7 2）； 而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的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又 可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購 買 意 願 ）變 異 量 的 8 3 . 8 3 4 %，

控 制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與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重 疊 部 份 為

4 7 . 9 4 1 %， 因 而 ， 控 制 變 項 （ 品 牌 態 度 ） 透 過 第 一 組 典 型 因

素 ( χ 1 及 η 1 )可 以 解 釋 效 標 變 項 （ 購 買 意 願 ）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4 7 . 9 4 1 %。  

  控 制 變 項 和 效 標 變 項 在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的 重 疊 部 分 為

4 7 . 9 4 1 %，「 品 牌 態 度 」量 表 這 個 控 制 變 項 經 由 第 一 組 顯 著 典

型 因 素 共 可 說 明 購 買 意 願 量 表 的 變 項 總 解 釋 變 異 量 的

4 7 . 9 4 1 %。  

 

 

（ 三 ） 典 型 因 素 相 關 結 構 係 數 分 析  

    由 圖 4 - 8 可 見 ，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是 藉 由 一 條 典 型 相 關 影 響

四 個 效 標 變 項 。 五 個 控 制 變 項 中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χ 1 )之 相

關 較 高 者 為 AT 2 結 構 係 數 為 - 0 . 9 2 7、AT 5 結 構 係 數 為 - 0 . 9 2 5、

AT 3 結 構 係 數 - 0 . 9 2 1， 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 0 . 9 0 0 以 上 ， 顯 示 關

係 密 切 ， 而 品 牌 態 度 的 其 他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係 數 亦 有 中 等

關 係 存 在 ， 其 餘 兩 個 題 項 其 結 構 係 數 也 都 在 - 0 . 7 0 0 以 上 ； 在

效 標 變 項 中 ， 購 買 意 願 各 題 項 與 第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η 1 )的 關 係

皆 為 密 切，其 結 構 係 數 均 在 - 0 . 8 0 0 以 上。其 中 以 P H 2 結 構 係

數 - 0 . 9 5 3 與 P H 1 的 結 構 係 數 - 0 . 9 3 6 為 最 高 。 因 而 ， 在 此 典 型

因 素 分 析 裡 ， 控 制 變 項 品 牌 態 度 中 的 五 個 變 項 皆 會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 亦 即 品 牌 態 度 中 的 五 個 變 項 其 態 度 越 高 ， 則 對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就 會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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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8 品 牌 態 度 與 購 買 意 願 之 典 型 相 關 路 徑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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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討論  

 

一 、 受 試 樣 本 結 構 分 析  

  在 有 效 受 試 對 象 的 人 口統 計 變 項 中 顯 示 ， 就 性 別 來 說 ，

女 性 佔 5 4 . 8 %， 略 高 於 男 性 的 4 5 . 2 %， 雖 然 男 女 比 例 其 實 差

異 不 大 ， 但 仍 可 以 發 現 女 性 現 場 觀 眾 為 多 數 。 在 年 齡 方 面 ，

以 2 1 歲 ~ 3 0 歲 的 現 場 觀 眾 最 多 為 4 6 . 3 %， 將 近 總 人 數 之 半

數。而 加 上 2 0 歲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4 2 . 8 %。就 佔 了 所 有 現 場 觀

眾 的 比 例 有 將 近 九 成 。 此 結 果 與 王 沛 泳 （ 2 0 0 1）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可 解 釋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所 吸 引 進 場 的 觀 眾 ， 多 為 3 0

歲 以 下 的 年 輕 族 群 。 而 原 因 可 能 為 籃 球 運 動 較 受 年 輕 族 群 歡

迎 ， 而 在 年 輕 族 群 也 較 容 易 崇 拜 偶 像 ， 較 有 閒 暇 時 間 追 隨 喜

歡 的 球 隊 。 較 容 易 進 場 為 所 支 持 球 隊 或 球 員 加 油 打 氣 。 在 教

育 程 度 方 面 ， 以 大 學 以 上 的 7 4 . 7 %為 最 多 ， 此 研 究 結 果 與 陳

彥 豪 （ 2 0 0 4）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在 職 業 方 面 ， 以 學 生 族 群 的

6 1 . 2 %佔 大 多 數 ， 此 研 究 可 解 釋 為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比 賽 日 皆

是 周 休 二 日 假 期 ， 能 配 合 學 生 作 息 ， 而 且 籃 球 運 動 在 學 生 環

境 裡 較 易 接 觸 ， 因 此 在 時 間 的 配 合 下 便 極 為 容 易 吸 引 學 生 族

群 進 場 。 在 所 得 方 面 ， 1 0 0 0 0 元 以 下 的 現 場 觀 眾 為 4 7 . 9 %佔

了 將 近 半 數 ， 此 結 果 與 劉 雅 慧 （ 2 0 0 5）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 推

測 原 因 應 該 是 因 為 受 試 對 象 多 為 尚 無 收 入 的 在 學 學 生 所 致 。

受 試 者 在 現 場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贊 助 企 業 分 布 上 ， 其 中

以 「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共 計 2 9 9 人 最 多 佔 總 人 數 6 6 . 3 %， 可 見

得 一 般 觀 眾 還 是 對 冠 名 的 主 贊 助 商 最 有 印 象 。 而 平 均 每 月 入

場 觀 看 球 賽 的 頻 率 其 結 果 以 「 1 ~ 2 場 」 的 3 4 7 人 最 高 ， 佔 總

人 數 的 7 9 . 6  %最 高 ， 之 後 場 次 越 多 比 率 則 遞 減 ， 此 結 果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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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學 生 族 群 之 收 入 有 限 影 響 。  

 

二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各 研 究 變 項 上 之 差 異 性 比 較  

（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球 隊 認 同 感 上 之 差 異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場 次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每 月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越 多 的 觀 眾，表 示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此 部 份 本 研 究 假 設 H 1 - 6 是 成 立 的 。 不 同 年 齡 層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其 中 以 20 歲 以 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最 高 ， 反 之 年 紀 越 大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低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教 育 程 度 在 高 中 職

以 下 之 現 場 觀 眾 知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大 專 大 學 以 及 研 究 所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 而 不 同 職 業 、 不 同 性 別 以 及 不 同 贊 助 商 印

象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是 不 具 顯 著 差 異 的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一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球 隊 認 同

感 有 顯 著 差 異 」 為 部 分 成 立 。  

（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贊 助 一 致 性 上 之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之 現 場 球 迷 對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年 齡 層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品 牌 與 贊 助 活 動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性 別

方 面 男 性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平 均 數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觀 眾 。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球 賽 場 次 越 高 觀 眾 ， 對 於 贊 助

一 致 性 就 越 高 。 此 部  

分 研 究 假 設 二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一 致 性

有 顯 著 差 異 」 為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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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立 。  

（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品 牌 態 度 上 之 差 異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場 次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每 月 入 場  

觀 看 3 場 以 上 之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 品 牌 態 度 將 明 顯 高

於 每 個 月 只 觀 看 1 ~ 2  

場 的 觀 眾 ， 也 就 是 說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次 數 越 多 ， 品 牌 態 度 也 越

高 。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 高 中 職 以 下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觀 眾 ，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會 明 顯 高 於 大 學 以 上 教 育 程 度 。 因 此 本

研 究 假 設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品 牌 態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為 部 分 成 立。 

 

（ 四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購 買 意 願 上 之 差 異  

  在 購 買 意 願 上 ， 男 性 觀眾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觀 眾 。

而 不 同 教 育 程 度 之 現 場 球 迷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不 同 每 月 平 均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球 迷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有 顯 著 差 異 ，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場 次 越 多 ，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購 買 意 願 也 較 高 。  

 

三 、 研 究 模 型 之 路 徑 分 析  

  路 徑 分 析 結 果 中 發 現 各路 徑 如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牌 態 度、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球 隊 認 同 感 及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購 買 意 願 及 球 隊 認 同 感、贊 助 一 致 性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等 路 徑 皆 達 顯 著 水 準。其 中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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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態 度（ 直 接 效 果 為 0 . 4 9 7， p = 0 . 0 0 0）可 顯 示 出 贊 助 一 致 性 越

高，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越 高，葉 上 豪（ 2 0 0 5）

實 證 分 析 結 果 發 現，贊 助 者 與 被 贊 助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與 贊 助

者 情 感 確 實 有 正 向 的 關 連 ， 與 本 研 究 相 符 合 。 與 S p e e d  ＆  

T h o m p s o n  ( 2 0 0 0 )的 研 究 結 果 類 似 ， 當 企 業 本 身 與 所 贊 助 活 動

二 者 間 一 致 性 越 高 時，對 觀 眾 而 言，會 在 隊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上 產

生 高 度 的 連 結，而 對 此 品 牌 形 象 與 活 動 形 象 產 生 同 化、趨 於 一

致 的 感 官 認 知 評 價 。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直 接 效 果 為 0 . 2 6 0， p = 0 . 0 0 0）可

顯 示 出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跟 著 提 昇 。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 直 接 效 果 為 0 . 5 7 9，

p = 0 . 0 0 0） 可 顯 示 出 對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越 強 ，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明 顯 跟 著 提 昇 此 部 分 與 G w i n n e r  &  B e n n e t t  ( 2 0 0 9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購 買 意 願 （ 直 接 效 果 為 0 . 1 5 3， p = 0 . 0 0 0）

此 部 分 與 李 依 蓉 （ 2 0 0 6） 針 對 中 華 職 棒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符 合 ，

可 顯 示 出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跟 著 升 高 。 而 球 隊 認 同 感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間 接 效 果 為 0 . 2 6 0 * 0 . 5 7 9 = 0 . 1 5 1）也 表 示，球 隊 認

同 感 透 過 良 好 的 品 牌 態 度 能 正 向 影 響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購 買 意 願 （ 直 接 效 果 為 0 . 1 2 4，

p = 0 . 0 0 4）可 顯 示 出 贊 助 商 與 球 隊 或 賽 會 的 一 致 性 越 高，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跟 著 升 高 。 而 贊 助 一 致 性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間 接 效 果 為 0 . 4 9 7 * 0 . 5 7 9  =  0 . 2 8 8）

也 表 示 ， 贊 助 一 致 性 透 過 良 好 的 品 牌 態 度 能 正 向 影 響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此 結 果 與 賴 心 怡 （ 2 0 0 6）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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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發 現 相 似 ， 配 適 度 較 高 的 行 銷 活 動 對 消 費 者 的 選 擇 行 為

會 有 較 大 的 影 響 亦 即 贊 助 者 與 活 動 之 間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 消 費

者 對 贊 助 行 為 的 態 度 越 正 面 ， 贊 助 效 益 也 因 此 越 見 提 升 。  

 

四 、 典 型 相 關 分 析  

  典 型 相 關 結 果 發 現 ， 球隊 認 同 感 量 表 共 八 個 變 項 ， 透 過

典 型 因 素，可 以 解 釋 品 牌 態 度 之 五 個 變 項 之 總 變 異 量 3 1 . 6 %  `

（ 重 疊 = 2 4 . 8 6 5 %），其 相 關 係 數 為 0 . 5 6 2。此 結 果 表 示，現 場

觀 眾 球 隊 認 同 感 構 面 中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認 同 越 高 則 他 們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商 知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越 高 。  

  球 隊 認 同 感 等 八 個 變 項透 過 典 型 因 素 可 以 解 釋 購 買 意 願

之 四 個 變 項 之 總 變 異 量 3 1 . 0 %（ 重 疊 = 2 5 . 8 4 7 %），其 相 關 係 數

為 0 . 5 5 6。  

  此 結 果 表 示 ， 現 場 觀 眾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 則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或 是 向 他 人 推 薦 台 灣 啤 酒 贊 助 商 之 商

品 的 意 願 也 會 越 高 。  

  贊 助 一 致 性 八 個 變 項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 可 以 解 釋 品

牌 態 度 的 五 個 變 項 之 總 變 異 量 4 9 %（ 重 疊 = 3 6 . 5 1 9 %）， 其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 0 . 6 7 0 及 0 . 2 0 4。  

  此 結 果 表 示 贊 助 廠 商 與賽 會 或 球 隊 間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對 贊

助 商 知 品 牌 態 度 也 會 提 高 。  

    贊 助 一 致 性 八 個 變 項 ， 透 過 兩 個 典 型 因 素 ， 可 以 解 釋 購

買 意 願 的 四 個 變 項 之 總 變 異 量 4 1 . 2  %  (重 疊 = 3 0 . 0 5 % )， 其 相

關 係 數 分 別 為 0 . 5 9 6 及 0 . 2 4 0。此 結 果 表 示，贊 助 廠 商 與 賽 會

或 球 隊 間 的 一 致 性 越 高 ， 則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或 是 向 他 人 推 薦 台

灣 啤 酒 贊 助 商 之 商 品 的 意 願 也 會 越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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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 牌 態 度 等 五 個 變 項 ， 透 過 一 個 典 型 因 素 ， 可 以 解 是 購

買 意 願 的 四 個 變 項 之 總 變 異 量 的 5 7 . 2 %（ ρ 2 = 0 . 5 7 2） 重 疊 部

份 為 4 7 . 9 4 1 %典 型 相 關 係 數 ρ= 0 . 7 5 6（ p < 0 . 0 0 1）。 此 結 果 表

示 ， 現 場 觀 眾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越 高 ，

則 現 場 觀 眾 購 買 或 是 向 他 人 推 薦 台 灣 啤 酒 贊 助 商 之 商 品 的 意

願 也 會 越 高 。  

 

五 、 小 結  

由 上 述 結 果 可 發 現，本 研 究 模 型 原 本 為 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對 品 牌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的 直 接 效 果 影 響 和 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間 接 效 果 影 響 。 而

其 中 贊 助 一 致 性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的 直 接 效 果 對 購 買 意 願 影 響 ，

相 較 之 下 皆 比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中 介 的 間 接 效 果 影 響 來 的 小 ； 另

外 在 典 型 相 關 中 可 得 知 ，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是

主 要 直 接 影 響 購 買 意 願 的 構 面 ， 不 過 贊 助 一 致 性 以 及 球 隊 認

同 感 也 會 間 接 或 直 接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響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  

    因 此 ， 本 研 究 合 理 推 測 加 強 贊 助 一 致 性 、 球 隊 認 同 、 或

是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 都 可 以 直 接 提 高 現 場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 但 在 提 高 球 隊 認 同 感 還 有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後 若 能 透 過 高

的 品 牌 態 度 將 更 能 有 效 提 升 購 買 意 願 。  

 

 

 



 118

 

第九節  研究假設驗證 

       

根據實證結果，本研究在九項研究假設中，假設結果僅假設一、二、三、四

為部分支持，其餘皆為支持，如表4-48所示。 

 

 

表 4- 48全部研究假設彙整表 

研究假設 結果 

H1：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現場球迷對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1-1：不同性別現場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2：不同年齡層現場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3：不同教育程度現場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4：不同職業的現場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拒絕 

H1-5：不同所得現場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6：不同每月平均進場觀看場次球迷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成立 

H1-7：不同贊助商印象對於球隊認同感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現場球迷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部分成立 

H2-1: 不同性別之現場觀眾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2: 不同年齡層之現場觀眾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3: 不同教育程度之現場觀眾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4: 不同職業之現場觀眾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5: 不同所得之現場球迷對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拒絕 

H2-6：不同每月平均進場觀看場次觀眾對於贊助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成立 

H2-7：不同印象贊助商現場觀眾對於贊助一致性有顯著差異。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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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48全部研究假設彙整表(續)  

H3：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H3-1: 不同性別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2: 不同年齡層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3: 不同教育程度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4: 不同職業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5: 不同所得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拒絕 

H3-6：不同每月平均進場觀看場次球迷對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3-7：不同贊助商印象現場觀眾對於贊助商的品牌態度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不同人口統計變項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部份成立 

  H4-1:不同性別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2:不同年齡層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3:不同教育程度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4:不同職業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5:不同所得之現場球迷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拒絕 

H4-6：不同月平均進場觀看場次球迷對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成立 

H4-7：不同印象贊助商現場觀眾對於贊助商商品的購買意願有顯著差異。 成立 

H5：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對贊助商品牌態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6：贊助品牌與贊助活動一致性對贊助商商品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H7：球隊認同感對球隊贊助商品牌態度有正向影響。 成立 

H8：球隊認同感對球隊贊助商商品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H9：品牌態度對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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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主 要 在 探 討 超 級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以 及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商 知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和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透 過 問 卷 調 查 法 ，

將 收 集 的 資 料 彙 整 統 計 後 ，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檢 定 、

單 因 子 單 變 量 變 異 數 分 析、路 徑 分 析、典 型 相 關 分 析 來 對 有 效

樣 本 進 行 分 析 及 驗 證。以 期 能 了 解 影 響 對 於 贊 助 商 購 商 品 購 買

意 願，並 作 為 職 業 球 團、職 業 聯 賽 或 是 企 業 將 來 從 事 運 動 贊 助

行 銷 之 參 考 。 本 章 共 分 為 二 節 ， 第 一 節 為 結 論 ；  第 二 節 為 建

議 。  

 

第一節   結論  

 

一 、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現 場 觀 眾 的 贊 助 一 致 性 、 球 隊 認 同 感 、 品

牌 態 度 及 購 買 意 願 意 願 之 結 論 分 析  

（ 一 ） 贊 助 廠 商 與 賽 會 或 球 隊 之 一 致 性 ：  

    贊 助 商 主 要 的 目 的 就 是 希 望 可 能 透 過 運 動 來 達 到 行 銷 的

目 的 提 升 購 買 意 願。其 中 又 以「 N I K E」贊 助 商 品 牌 的 平 均 得

分 4 . 0 高 於「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及「 其 他 」的 3 . 7 8 及 3 . 5 7， 可

得 知 「 N I K E」 贊 助 商 品 牌 與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有 較 高 的 一 致

性 ， 而 贊 助 一 致 性 正 向 明 顯 的 影 響 到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的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 因 此 相 關 行 銷 單 位 就 必 須 思 考 如 何 讓 自

己 的 商 品 或 形 象 和 所 贊 助 之 目 標 達 到 一 致 性 ， 才 能 傳 達 一 致

的 訊 息 ， 提 升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的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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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現 場 觀 眾 對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球 隊 認 同 感 ：  

  本 研 究 中 發 現 ， 對 於 台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有 較 高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之 觀 眾 主 要 為 2 0 歲 以 下、教 育 程 度 高 中 職、月 收 入 在 1 0 0 0 0  

元 以 下 之 學 生 族 群 為 主，可 提 供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或 是 S B L 其  

他 球 隊 將 來 行 銷 宣 傳 做 為 參 考 。 而 其 中 每 月 觀 看 場 次 在 3 場  

以 上 之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明 顯 高 於 每 個 月 只 進 場 觀  

看 1 ~ 2 場 之 現 場 觀 眾 。 由 此 可 知 進 現 場 觀 看 比 賽 越 多 之 觀  

眾 ， 球 隊 認 同 感 越 高 。  

 

（ 三 ）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之 品 牌 態 度 ：  

  品 牌 態 度 上 每 個 月 進 場 觀 看 場 數 在 「3 場 以 上 」 之 現 場

觀 眾 的 平 均 數 4 . 0 2 明 顯 高 於 每 月 進 場「 1 ~ 2 場 」的 3 . 7 8，可

得 知 每 月 進 場 觀 看 場 數 越 高 對 於 贊 助 商 品 牌 態 度 就 越 高 。 而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品 牌「 N I K E」的 品 牌 態 度，明 顯 高 於「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及 「 其 他 」 的 品 牌 態 度 ，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之 所

有 贊 助 廠 商 中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N I K E」的 品 牌 態 度 最 高，反 而

並 非 台 灣 啤 酒 隊 籃 球 隊 主 要 贊 助 商「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之 品 牌 態 度 可 能 透 過 適 當 且 良 好 的 訊 息 從 各 方 面

吸 收 而 累 積 ， 形 成 對 於 品 牌 的 態 度 。 但 有 時 候 過 度 的 暴 露 反

而 會 對 品 牌 的 態 度 造 成 反 效 果 ， 或 是 訊 息 出 現 在 不 適 當 的 地

方 ， 將 產 生 負 面 的 效 果 。  

 

（ 四 ） 現 場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之 購 買 意 願 ：  

  現 場 觀 眾 之 購 買 意 願 以實 際 會 購 買 使 用 贊 助 商 之 品 牌 商  

品 最 高 ， 其 次 則 為 推 介 他 人 使 用 贊 助 品 牌 之 商 品 。 此 結 果 也  

表 示 現 場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相 當 高 。 研 究 中 發 現 在 性 別 方 面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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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女 性 觀 眾 ， 這 方 面 是 受 到 台 灣 啤  

酒 籃 球 隊 贊 助 商 大 部 分 為 菸 酒 類 或 是 運 動 運 品 較 為 男 性 青 睞  

的 商 品 為 主 ； 而 每 月 入 場 觀 看 場 次 越 多 的 觀 眾 ， 對 於 贊 助 商  

商 品 的 購 買 意 願 也 會 相 對 提 高 ， 表 示 越 常 入 場 觀 看 球 賽 之 觀  

眾 對 贊 助 商 商 品 有 越 高 的 購 買 意 願 。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 N I K E」 

購 買 意 願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贊 助 商 品 牌 。  

 

二 、 研 究 模 型 之 發 現  

  本 研 究 以 超 級 籃 球 聯 賽之 現 場 觀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利 用 一

般 線 性 模 式 的 多 元 迴 歸 探 討 現 場 觀 眾 的 球 隊 認 同 感 及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牌 態 度 、 購 買 意 願 的 影 響 ， 而 由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球

隊 認 同 感 及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牌 態 度 、 購 買 意 願 等 變 項 均 有 正

向 相 關 ； 其 中 品 牌 態 度 對 及 購 買 意 願 均 有 顯 著 影 響 ， 而 球 隊

認 同 感 及 贊 助 一 致 性 透 過 品 牌 態 度 對 購 買 意 願 的 間 接 效 果 也

有 顯 著 影 響。利 用 事 後 比 較 中 發 現 贊 助 商「 N I K E」之 品 牌 態

度 、 贊 助 一 致 性 皆 明 顯 高 於 「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以 及 「 其 他 」

贊 助 商，而 現 場 觀 眾 對 於「 N I K E」之 購 買 意 願 也 明 顯 高 於「 台

灣 菸 酒 公 司 」 以 及 「 其 他 」 贊 助 商 ， 由 此 可 得 知 較 高 贊 助 一

致 性 以 及 品 牌 態 度 確 實 可 以 提 升 消 費 者 對 於 品 牌 的 購 買 意

願 。 加 強 贊 助 一 致 性 、 球 隊 認 同 、 或 是 對 於 贊 助 商 的 品 牌 態

度 ， 都 可 以 直 接 提 高 現 場 觀 眾 的 購 買 意 願 。 但 在 提 高 球 隊 認

同 感 還 有 贊 助 一 致 性 之 後 若 能 透 過 高 的 品 牌 態 度 將 更 有 效 提

升 購 買 意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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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 、 對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未 來 行 銷 之 建 議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及 討 論 ，本 研 究 對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未 來 行 銷

方 式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 一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在 臺 灣 開 打 至 今 已 是 第 七 個 球 季，但 仍

屬 於 半 職 業 化，若 要 職 業 化，首 先 要 加 強 球 隊 形 象 以 及 特 色 ，

做 出 自 己 的 市 場 區 隔。在 本 研 究 中 發 現，現 場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平 均 數 最 低。各 球 隊 應 該 想 辦 法 增 強 與 球 迷 的 情 感 連 結 ，

包 括 球 迷 與 球 員 之 間 及 球 迷 與 球 迷 之 間 的 情 感 或 是 互 動，並 去

提 升 或 加 強 球 隊 的 形 象。多 參 與 公 益 活 動 培 養 球 員 清 新 健 康 形

象 。 有 好 的 評 價 才 能 獲 得 更 多 人 的 認 同 。  

  （ 二 ）從 描 述 性 統 計 量 中 得 知， S B L之 現 場 觀 眾 主 要 以 學 生

為 主，平 均 月 收 入 為 1 0 0 0 0元 以 下 者 占 多 數，因 此， S B L  聯 盟

應 針 對 這 些 學 生 及 低 收 入 球 迷，制 定 適 合 學 生 的 門 票 價 格 和 相

關 的 銷 售 產 品，提 升 觀 眾 進 場 看 球 或 是 購 買 相 關 商 品 的 意 願 。 

  （ 三 ） 現 今 比 賽 都 於 中 立 場 地 開 打 ， 若 實 施 主 客 場 制 ， 將

可 提 升 球 迷 對 球 隊 的 認 同 感 以 及 歸 屬 感 。  

  （ 四 ） S B L 比 賽 場 地 主 要 都 在 於 北 部 地 區 開 打 （ 苗 栗 、 新

竹 、 台 北 、 新 莊 ） ， 應 該 試 著 往 其 他 有 現 成 場 館 的 地 區 發 展

安 排 賽 程 ， 以 開 拓 全 台 灣 的 市 場 。  

 

二 、 對 未 來 相 關 研 究 之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過 程 中 有 許 多先 天 上 的 研 究 限 制 或 是 後 天 上 的

不 足 ， 仍 需 後 續 研 究 者 進 行 更 加 深 入 及 完 整 的 分 析 及 研 究 。

因 而 在 此 提 供 以 下 之 建 議 ， 作 為 後 續 研 究 者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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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比 賽 場 館 大 多 是 使 用 固 定 場 館 ， 一  

段 時 間 後 才 會 換 成 另 一 個 場 館 ， 但 本 研 究 在 先 天 限 制 上 ， 並  

無 法 花 費 如 此 長 的 時 間 收 集 全 臺 灣 所 有 比 賽 場 館 資 料 ， 因 此  

後 續 之 相 關 研 究 若 時 間 許 可 ， 可 比 較 超 級 籃 球 聯 賽 的 現 場 觀  

眾 。 在 全 臺 不 同 的 比 賽 場 館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 二 ） 未 來 後 續 之 相 關 研 究 可 加 入 更 多 與 先 前 研 究 不 同 之

變 項 ， 如 對 場 館 及 球 隊 的 重 視 程 度 分 析 法 I PA， 瞭 解 球 迷 需

要 的 是 甚 麼 ， 在 乎 甚 麼 。  

  （ 三 ） 本 研 究 僅 針 對 現 場 觀 眾 為 研 究 對 象 ， 未 來 可 將 研 究

對 象 擴 大 到 在 家 收 看 轉 播 之 觀 眾 對 於 球 隊 認 同 感 、 贊 助 一 致

性 對 品 牌 態 度 以 及 購 買 意 願 之 影 響 。 甚 至 是 國 內 其 他 運 動 賽

事 相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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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l p o r t ,  G .  W .  ( 1 9 3 5 ) .  A t t i t u d e s ,  A  h a n d b o o k  o f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2 ,  7 8 9 - 8 4 4 .  

A b r a t t ,  R . ,  &  G r o b l e r ,  P .  ( 1 9 8 9 ) .  T h e  e v a l u t i o n  o f  s p o r t s  

s p o n s o r s h i p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t i o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8 ,  

3 5 1 - 3 6 2 .  

A s h f o r t h ,  B . E . ,  &  M a e l ,  F .  ( 1 9 8 9 )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a n d  

t h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A c a d e m y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1 4 ( 1 ) ,  

2 0 - 3 9 .  

A s s a e l ,  H .  ( 1 9 9 2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A c t i o n ,  

4 t h  e d ,  P W S - K E N T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  

A r j u n . ,  C .  ( 1 9 9 9 ) ,  D o e s  B r a n d  M e d i a t e  B r a n d  E q u i t y  O u t c o m e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7 ( 2 ) , 1 3 6 - 1 4 6 .  

A r n e t t ,  D .  B . ,  &  L a v e r i e  , D  .  A .  ( 2 0 0 0 ) .  F a n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a n d  

s p o r t i n g  e v e n t  a t t e n d a n c e :  E x a m i n i n g  i n  

a t t e n d a n c e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M a r k e t i n g  

a n d  S p o n s o r s h i p ,  2 ,  2 1 9 - 2 3 8 .  A s s o c i a t e s ,  H i l l s d a l e .  

B r o o k s ,  C .  ( 1 9 9 0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  S t r i c t l y  b u s i n e s s ,  A t h l e t i c  

B u s i n e s s ,  5 9 - 6 2 .  

B r u n e r ,  G . C . ,  &  H e n s e l ,  P . J .  ( 1 9 9 2 ) .  M a r k e t i n g  s c a l e s  

h a n d b o o k .  C h i c a g o :  A m e r i c a n  M a r k e t i n g  A s s o c i a t i o n .  

B e r g a m i ,  M . ,  &  B a g o z z i ,  R ,  P .  ( 2 0 0 0 ) .  S e l f - C a t e g o r i z a t i o n ,  

A f f e c t i v e  C o m m i t m e n t  a n d  G r o u p  S e l f - E s t e e m  a s  D i s t i n c t  

A s p e c t s  o f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i n  t h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  B r i t i s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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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u r n a l  o f  S o c a i l  P s y c h o l o g y ,  3 9 ( 4 ) ,  5 5 5 - 5 7 7 .  

B l o x h a m ,  M .  ( 1 9 9 8 ) .  B r a n d  A f f i n i t y  a n d  T e l e v i s i o n  P r o g r a m m e  

S p o n s o r s h i p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7 ,  

( 1 ) ,  8 9 - 9 8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0 ,  1 5 - 3 2 .  

B e n n e t t ,  G . ,  H e n s o n ,  R . ,  &  Z h a n g ,  J .  ( 2 0 0 3 ) .  G e n e r a t i o n  Y ’ s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t h e  a c t i o n  s p o r t s  i n d u s t r y  s e g m e n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1 7 ,  9 5− 1 1 5 .  

C h i s m a n ,  F .  ( 1 9 7 6 ) ,  A t t i t u d e  P s y c h o l o g y  a n d  t h e  S t u d y  o f  

P u b l i c  O p i o n ,  U n i v e r s i t y  P a r k :  P e n n s y l v a n i a  S t a t e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D o d d s ,  W . ,  M o n r o e ,  K . , &  G r e w a l ,  D .  ( 1 9 9 1 ) .  E f f e c t s  o f  p r i c e ,  

b r a n d ,  a n d  s t o r e  i n f o r m a t i o n  o n  b u y e r s '  p r o d u c t  

e v a l u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8 ,  

3 0 7 - 3 1 9 .  

D i c k ,  A . ,  &  J .  R i c h a r d s o n .  ( 1 9 9 7 ) .  H o w  C o n s u m e r s  E v a l u a t e  

S t o r e  B r a n d s ,  P r i c i n g  S t r a t e g y  &  P r a c t i c e ,  5 ( 1 ) ,  1 8 - 2 4 .  

F i s h b e i n ,  M . ,  &   A j z e n ,  I .  ( 1 9 7 5 ) .  B e l i e f ,  a t t i t u d e ,  i n t e n t i o n ,  

a n d  b e h a v i o r :  A n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t o  t h e o r y  a n d  r e s e a r c h ,  

A d d i s o n - W e s l e y  P u b .  C o .   

F i s h e r ,  R . ,  &  W a k e f i e l d ,  K . ( 1 9 9 8 ) .  F a c t o r s  l e a d i n g  t o  g r o u p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A  f i e l d   S t u d y  o f  w i n n e r s  a n d  

l o s e r s . P s y c h o l o g y &  M a r k e t i n  , 1 5 ( 1 ) ,  2 3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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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w i n n e r ,  K .  P . ,＆ E a t o n ,  J . ( 1 9 9 9 ) .  B u i l d i n g  B r a n d  I m a g e  

T h r o u g h  E v e n t   S p o n s o r s h i p：T h e  R o l e  o f  I m a g e  T r a n s f e r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2 8 ( 4 ) , 4 7 - 5 7  

G w i n n e r ,  K ,  P .  ( 1 9 9 7 ) .  A  M o d e l  o f  I m a g e  C r e a t i o n  a n d  I m a g e  

T r a n s f e r  i n  E v e n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M a r k e t i n g  

R e v i e w ,  1 4 ( 3 ) ,  1 4 5 - 1 5 8 .  

G w i n n e r ,  K . ,  &  S w a n s o n ,  S .  R .  ( 2 0 0 3 ) .  A  m o d e l  o f  f a n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a n t e c e d e n t s  a n d  s p o n s o r s h i p  o u t c o m e s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  1 7 ( 3 ) ,  2 7 5 - 2 9 4 .  

G w i n n e r ,  K . ,  &  B e n n e t t ,  G  ( 2 0 0 9 ) .  T h e  I m p a c t  o f  B r a n d  

C o h e s i v e n e s s  a n d  S p o r t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o n  B r a n d  F i t  i n  a  

S p o n s o r s h i p  C o n t e x t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 2 ,  

4 1 0 - 4 2 6 .  

H o w a r d ,  D .  R . ,  &  C r o m p t o n ,  J .  L .  ( 1 9 9 5 ) .  F i n a n c i n g  S p o r t ,  

F i t n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  I N C .  

H o w a r d ,  J . A .  ( 1 9 9 4 ) .  B u y e r  B e h a v i o r  i n  M a r k e t i n g  S t r a t e g y ,  

2 n d  e d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I n c . ,  3 5 - 4 1 .  

H u g h e s ,  D .  G .  ( 1 9 7 3 ) .  D e m a n d  a n a l y s i s  f o r  m a r k e t i n g  d e c i s i o n .  

I n  D .  A  A a k e r  a n d  A .  

J o h a r ,  G .  V . ,  ＆  P h a m ,  M .  T .  ( 1 9 9 9 ) .  R e l a t e d n e s s ,  P r o m i n e n c e ,  

a n d  C o n s t r u c t i v e  S p o n s o r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6（ 3） ,  2 9 9 - 3 1 2  

K a g a n ,  J .  ( 1 9 5 8 ) .  T h e  c o n c e p t  o f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R e v i e w ,  6 5 , 2 9 6 - 3 0 5 .  

K i n n e y ,  L . ,  &  M c D a n i e l ,  S .  R .  ( 1 9 9 6 ) .  S t r a t e g i c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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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 t i t u d e - t o w a r d - t h e - a d  i n  l e v e r a g i n g  e v e n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1 0 ,  2 5 0 - 2 6 1 .  

K o t l e r ,  P .  ( 1 9 9 1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A n a l y s i s ,  p l a n n i n g ,  

i m p l e m e n t a t i o n ,  a n d  C o n t r o l .  L o n d o n :  P r e n t i c e - H a l l .  

L e e ,  H .  S . ,  &  C h o ,  C .  H .  ( 2 0 0 9  ) .  T h e  m a t c h i n g  e f f e c t  o f  b r a n d   

a n d  s p o r t i n g  e v e n t  p e r s o n a l i t y :  s p o n s o r s h i p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2 3 ,  4 1 - 6 4 .  

L u t z ,  R .  J . ,  M a c K e n z i e ,  S .  B . ,  &  B e l c h ,  G .  E .  ( 1 9 8 3 ) .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t h e  a d  a s  a  m e d i a t o r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a n d  c o n s e q u e n c e s , ”  A d v a n c e s  i n  C o n s u m e r  

R e s e a r c h ,  1 0 ( 3 ) ,  5 3 2 - 5 3 9 .  

L e e u w e n ,  L . V . ,  Q u i c k ,  S . ,  &  D a n i e l ,  K .  ( 2 0 0 2 ) .  T h e  S p o r t  

S p e c t a t o r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M o d e l :  A  C o n c e p t u a l  F r a m e w o r k  

f o r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t h e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o f  S p e c t a t o r s .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5 ,  9 9 - 1 2 8 .  

L y n c h ,  J . ,  S c h u l e r ,  D .  ( 1 9 9 4 ) .  T h e  m a t c h u p  e f f e c t  o f  

s p o k e s p e r s o n  a n d  p r o d u c t  c o n g r u e n c y :  A  s c h e m a  t h e o r y  

i n t e r p r e t a t i o n ,  P s y c h o l o g y  &  M a r k e t i n g , 1 1 ( 5 ) ,  4 1 7 - 4 4 5 .  

M a d r i g a l ,  R .  ( 2 0 0 0 ) .  T h e  i n f l u e n c e  o f  s o c i a l  a l l i a n c e s  w i t h  

s p o r t s  t e a m s  o n  I n t e n t i o n s  t o  p u r c h a s e  c o r p o r a t e  s p o n s o r s ,  

p r o d u c t s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2 9  ( 4 ) ,  1 3 - 2 4 .  

M a d r i g a l ,  R .  ( 2 0 0 1 )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e f f e c t s  i n  a  

b e l i e f - a t t i t u d e - i n t e n t i o n s  h i e r a r c h y :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c o r p o r a t e  s p o n s o r s h i p .  P s y c h o l o g y  &  M a r k e t i n g ,  1 8 ,  

1 4 5− 1 6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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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e l ,  F .  A . ,  &  A s h f o r t h ,  B .  E .  ( 1 9 9 2 ) .  A l u m n i  a n d  t h e i r  a l m a  

m a t e r :  A  p a r t  I  a l  t e s t  o f   T h e r e  f o r  m u l a t e d  m o d e l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B e h a v i o r ,  1 3 ,  1 0 3 - 1 2 3 .  

M c C a r v i l l e ,  R .  E . ,  &  C o p e l a n d ,  R .  P .  ( 1 9 9 4 ) .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s p o r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t h r o u g h  e x c h a n g e  t h e o r y ,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M a n a g e m e n t ,  8 ,  1 0 2 - 1 1 4 .  

M c D o n a l d ,  C .  ( 1 9 9 1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a n d  t h e  i m a g e  o f  t h e  s p o n s o r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2 5 ( 1 1 ) ,  3 1 - 3 8 .  

M e e n a g h a n ,  J  .  A .  ( 1 9 8 3 ) .  C o m m e r c i a l  S p o n s o r s h i p ,  E u r o p e a n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1 7 ( 7 ) ,  5 - 7 4 .  

M e e n a g h a n ,  T .  ( 1 9 9 1 ) .  T h e  r o l e  o f  s p o n s o r s h i p  i n  t h e  m a r k e t i n g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m i x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  

1 0 ,  3 5− 4 7  

N e a l ,  W . D .  ( 2 0 0 0 ) ,  F o r  M o s t  C o n s u m e r s ,  L o y a l t y  i s n ' t  A t t i t u d e ,  

M a r k e t i n g  N e w s ,  1 0 ,  7 .  

O t k e r ,  T .  ( 1 9 8 8 ) .  E x p l o i t a t i o n :  T h e  K e y  t o  S p o n s o r s h i p  S u c c e s s ,  

E u r o p e a n  R e s e a r c h ,  1 6 ( 2 ) ,  7 7 - 8 5 .  

S t o t l a r ,  D . K .  ( 2 0 0 1 ) .  D e v e l o p i n g  S u c c e s s f u l  S p o r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P l a n s .  M o r g a n t o w n  W V  : F i t n e s s  I n f o r m a t i o n  T e c h n o l o g y ,  

I n c .  

S p r e n g ,  R .  A . ,  M a c K e n z i e ,  S .  B .  a n d  O l s h a v s k y ,  R .  W . ( 1 9 9 1 ) . A  

R e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6 0 ( J u l y ) : 1 5 - 3 2 .  

S l e i g h t  S . ( 1 9 8 9 ) ,  S p o n s o r s h i p： W h a t  i s  i t  a n d  h o w  t o  u s e  i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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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i d e n h e a d ,  B e r k s h i r e  ,  E n g l a n d： M c G r a w  H i l l .  

S a n d l e r ,  D .  M . ,  ＆  S h a n i ,  D .  ( 1 9 8 9 ) .  O l y m p i c  S p o n s o r s h i p  v s .  

A m b u s h  M a r k e t i n g：  W h o  G e t s  t h e  G o l d？ ,  J o u r n a l  o f  

A d v e r t i s i n g  R e s e a r c h , 2 9 ( 4 ) , 9 - 1 4 .  

S c h i f f m a n ,  L .  G . &  K a n u k  L .  L .  ( 1 9 9 4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  5 t h .  

P r e n t i c e  H a l l ,  I n c .  

S p e e d ,  R . ,  ＆ T h o m p s o n ,  P .  ( 2 0 0 0 ) .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S p o r t s  

S p o n s o r s h i p  R e s p o n s e ,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A c a d e m y  o f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 2 8 ( 2 ) ,  2 2 6 - 2 3 8 .  

S e n g u p t a  J . ,  &  F i t z s i m o n s ,  G .  J .  ( 2 0 0 0 ) .  T h e  E f f e c t s  o f  

A n a l y z i n g  R e a s o n s  f o r  B r a n d  P r e f e r e n c e s :  D i s r u p t i o n  o r  

R e i n f o r c e m e n t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R e s e a r c h ,  3 7 ( 3 ) ,  

3 1 8 - 3 3 0 .  

S h e t h ,  J .  N . ,  M i t t a l  ,  M . ,  &  N e w m a n ,  B .  I .  ( 1 9 9 9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O r l a n d o ,  D r y d e n .  

T a j f e l ,  H . ,  &  T u r n e r ,  J .  C .  ( 1 9 8 5 ) .  T h e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T h e o r y  o f  

g r o u p  b e h a v i o r  .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I n t e r  g r o u p  R e l a t i o n s ,  2 ,  

7 - 2 4 .  

T a j f e l ,  H .  ( 1 9 7 8 ) .  S o c i a l  c a t e g o r i z a t i o n ,  s o c i a l  i d e n t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c o m p a r i s o n .  I n  T a j f e i ,  H .  ( E d s . ) ,  D i f f e r n t i a t i o n  

b e t w e e n  s o c i a l  g r o u p s :  S t u d i e s  i n  t h e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o f  i n t e r g r o u p r e l a t i o n s  ( 6 1 - 7 6 ) .  L o n d o n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T a y l o r ,  S .  E . ,  ＆  C r o c k e r ,  J .  ( 1 9 8 1 ) .  S c h e m a t i c  B a s e d  o f  

S o c i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P r o c e s s i n g ,  I n  H i g g i n e s ,  E .  T . ,  

H e r m a n , C  .  A ,  ＆  Z a n n a ,  M .  P   （ E D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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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o c i a l C o g n i t i o n： T h e  O n t a r i o  S y m p o s i u m  o n  P e r s o n a l i t y  

a n d  S o c i a l   P s y c h o l o g y , 8 9 - 1 3 4 .  H i l l s d a l e ,  N J： E r l b a u m  

     T h e o r y  a n d  P r a c t i c e ,  7  ( 2 ) ,  1 3 6 - 1 4 6 .  

T u r c o ,  D .  M .  ( 1 9 9 4 ) .  E v e n t  S p o n s o r s h i p： E f f e c t s  o n  C o n s u m e r  

B r a n d  L o y a l t y  a n d  C o n s u m p t i o n , ”  S p o r t  M a r k e t i n g  

Q u a r t e r l y ,  3 ( 3 ) ,  3 5 - 3 8 .   

W i l k i e ,  W i l l i a m  ( 1 9 8 6 ) .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 o r k :  J o h n  

W i l e y  a n d  S o n s ,  I n c .  

W a n n  ,  D .  L .  &  B r a n s c o m b e ,  N .  R .  ( 1 9 9 3 ) .  S p o r t s  f a n s  :  

m e a s u r i n g  d e g r e e  o f   i d e n t i f i c a t i o n  w i t h  t h e i r  t e a m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J o u r n a l  o f  S p o r t s  P s y c h o l o g y ,  2 4  ( 1 ) , 1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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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球隊認同感、贊助一致性對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之影響研究問卷 

 

 

 

 

 

 

 

 

 

 

 
□ 台灣菸酒公司 □ 民視FTV □ 契爾氏（Kiehl's） □ Mueller □ Nike  
□ Eros □ 其他 __________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在球季中，我每天都想到台灣啤酒籃球隊。 □ □ □ □ □ 

2、支持台灣啤酒籃球隊對我來說是重要的。 □ □ □ □ □ 

3、我非常喜愛當台灣啤酒籃球隊的球迷。   □ □ □ □ □ 

4、如果問我支持哪一隊，我一定會告訴你我是台灣啤酒

籃球隊的球迷。 
□ □ □ □ □ 

5、我不是台灣啤酒籃球隊的球迷。 □ □ □ □ □ 

6、台灣啤酒籃球隊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 □ □ □ □ 

7、身為台灣啤酒籃球隊的支持者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

一部分。 
□ □ □ □ □ 

8、我認為自己是台灣啤酒籃球隊的一員。 □□□□□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協助，使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這是一份學術性的問卷，主
要在了解球隊認同感、贊助一致性對品牌態度與購買意願的看法。本問卷採匿
名的方式進行，個人資料絕不對外公開，請您放心。問卷的答案亦無對錯之分，
您僅需依照自己的想法填寫即可。 
最後， 再次謝謝您的支持與合作！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學系碩士班 

             指導教授：林房儹 博士 
研 究 生：張淳毅 敬上 

第二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台灣啤酒籃球隊認同感的看法。請

依照您的看法，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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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9、就我所知贊助廠商之品牌和籃球運動是有高度關    

    聯性的。 
□ □ □ □ □ 

10、就我所知贊助廠商之品牌和台灣啤酒籃球隊是有高 
    度關聯性的。 

□ □ □ □ □ 

11、就我所知贊助廠商之品牌與籃球運動兩者可以代表
相似的事物。 

□ □ □ □ □ 

12、就我所知贊助廠商之品牌與台灣啤酒籃球隊兩者可
以代表相似的事物。 

□ □ □ □ □ 

13、我覺得贊助廠商之品牌很適合贊助籃球運動。 □ □ □ □ □ 

14、我覺得贊助廠商之品牌很適合贊助台灣啤酒籃球

隊。 
□ □ □ □ □ 

15、我覺得贊助廠商之品牌的形象與台灣啤酒籃球隊的
形象是相似的。 

□ □ □ □ □ 

16、我覺得贊助廠商之品牌形象與籃球運動的形象是相
似的。 

□ □ □ □ □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17、整體來說我對於這個贊助廠商之品牌感覺不錯。 □ □ □ □ □ 

18、我很喜歡這個贊助廠商的品牌。 □ □ □ □ □ 

19、我對此贊助廠商之品牌有正面的評價。 □ □ □ □ □ 

20、我很認同這個贊助廠商的品牌。 □ □ □ □ □ 

21、我的喜好頃向於這個贊助廠商的品牌。 □ □ □ □ □ 
第三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品牌與賽會適配一致性的看

法。請依照您的看法，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第四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商品牌態度的看法。請依照

您的看法，在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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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別： 1.□ 男 2.□ 女 

二、年齡： 1.□ 20 歲以下 2.□ 21~30 歲 3.□ 31~40 歲 4.□ 41 歲以上 

三、教育程度： 1.□ 高中職及以下  2.□ 大專  3.□ 研究所及以上 

四、每月收入： 1.□ 10,000 元以下    2.□ 10,001~30,000 元 

               3.□ 30,001~50,000 元 4.□ 50,001 元以上 

五、職    業： 1.□ 學生  2.□ 軍公教  3.□ 服務業  4.□ 工業 

5.□ 商業 6.□ 自由業  7.□ 其他 

六、請問您平均每個月親自至球場觀看SBL超級籃球聯賽的場數是： 

1.□1~2場 2.□3~4場 3.□5~6場 4.□7場以上 

 
 
 
 

 

非

常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不

同

意 

非
常
不
同
意      22、我很樂意購買該贊助廠商的產品。 □ □ □ □ □ 

23、我購買該贊助廠商的產品的意願很高。 □ □ □ □ □ 

24、以後要購買該類產品時，我會首先購買贊助廠商的

產品。 

□ □ □ □ □ 

25、之後我會更加樂意建議其他人購買該贊助廠商的 
   產品。 

□ □ □ □ □ 

第六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基本資料，所有資料僅作為統計使用，絕不對外公開，

請放心作答。並在各項敘述中選擇在最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協助！麻煩您再次檢查， 確認所有題

目已填答。謝謝！ 

第五部份：此部份題目主要是想請教您對於贊助企業的產品購買意願。在

適當的方格□內打勾。 謝謝您 


